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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雅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撒冷

———论犹太政治神学

张　旭∗

【摘要】为了深入理解犹太政治神学的起源,本文从德国旧约神学

家冯拉德的“传承史”的«旧约»神学范式入手,分析了摩西五经的第五

经«申命记»中的犹太政治神学思想.申命派在约西亚时代最终确立了

犹太教的“摩西传统”“独一神论”“申命派历史观”及«托拉圣经»,强化

了犹太人在亚述统治下取宗教整合舍王国政治的族群认同方式,开启

了犹太教的先知传统及其对上帝的应许的盼望的弥赛亚之维.冯拉德

对«申命记»的历史神学分析打开了一个«希伯来圣经»的陌生的新世

界,展示了犹太的独一神论信仰、先知精神和弥赛亚观念的政治神学在

西方思想史上和世界历史中充满活力的根源.
【关键词】政治神学;传承史;上帝的应许;摩西传统;一神论

一、探究犹太政治神学的意义与途径

“雅典与耶路撒冷”是一个恒久长青的思想主题.①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

∗

①

张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关于“雅典与耶路撒冷”最有名的表述是帕斯卡１６５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夜里的顿悟:“亚伯拉罕的上帝,以

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参见 MatthewArnold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CultureandAnarchy],韩敏中 HanMinzhong译(北京 [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Joint
PublishingCompany],２００８);LevShestov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AthensandJerusalem],徐凤林

XuFenglin译(杭 州 [Hangzhou]: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ZhejiangPeople􀆳sPublishing House],１９９８);Lev
Shestov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AthensandJerusalem],张冰ZhangBing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

书馆 [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２０);JaroslavPelikan, What HasAthensto Do withJerusalem ?

TimaeusandGenesisinCounterpoint (AnnArbor: 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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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之一犹太人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命题在其哲学中

占有不下于他的“古今之争”“哲学与诗之争”等命题的重要性. 然而,虽然施特

劳斯有«为什么我们仍然是犹太人?»(１９６２)这样的讲演足以表明其作为犹太人

的坚定立场,但在他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Platonicpoliticalphilosophy)中,
雅典及其哲学无可置疑地处于中心地位,而耶路撒冷看起来不过是雅典的

陪衬.①

施特劳斯在«耶路撒冷与雅典»(１９６７)的讲座中认为,在抵挡现代进步主义

文化、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上雅典与耶路撒冷是一对盟友,但在古典思想内部顺

从启示的生活方式与追求智慧的生活方式之 间 相 互 冲 突.② 迈 尔 (Heinrich
Meier)对施特劳斯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命题进一步的解释是,政治神学在生活

方式和文明(何为正义、何为正当的生活方式、何为善好的政制)上对政治哲学构

成了的真正挑战,即生活方式遵循神的权威与人的自然的权威之间的冲突. 他

所说的政治神学指的是施米特(CarlSchmitt)的政治神学,而施米特的政治神学

只不过是批判“去主权政治化”(包括神学的去政治化)的一种分析工具,并不是

①

②

参见 LeoStrauss, “WhyWeRemainJews:CanJewishFaithandHistoryStillSpeaktoUs?”in
JewishPhilosophyandtheCrisisof Modernity: Essaysand Lecturesin ModernJewish Thought
(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９７),３１１Ｇ３５６;LeoStrauss:PoliticalPhilosopherand
JewishThinker,eds．KennethL．DeutschandWalterNicgorski(Lanham, Md．: Rowman&Littlefield,

１９９４);EugeneSheppard,LeoStraussandthePoliticsofExile:TheMakingofaPoliticalPhilosopher
(Waltham, MA: Brandeis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 StevenB．Smith, ReadingLeo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Judaism (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０７); GeorgeAnastaplo, “LeoStrauss
andJudaismRevisted,”inTheBible: RespectfulReadings (Lanham: LexingtonBooks, ２００８), ２２５Ｇ
２３２.

参见 LeoStrauss, “Jerusalem and Athens: SomeIntroductory Reflections,” inStudiesin
PlatonicPolitical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１９８３), １４７Ｇ１７３; LeoStrauss,
“ProgressorReturn?”inTheRebirthofClassicalPoliticalRationalism,ed．ThomasPangle(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１９８９), ２２７Ｇ２７０; LeoStraussandtheTheologicoＧPoliticalProblem, ed．
HeinrichMeier,trans．MarcusBrainard(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LeoStrauss,

JewishPhilosophyandtheCrisisofModernity: EssaysandLecturesinModernJewishThought,ed．
KennethHartGreen(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１９９７); KennethHartGreen,LeoStrauss
andtheRediscoveryofMaimonides (ChicagoandLondon: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１３); Susan
Orr,JerusalemandAthens:ReasonandRevelationintheWorkofLeoStrauss (Lanham, Md:Rowman
&LittlefieldPublishers,１９９５);LeoStraussandJudaism:JerusalemandAthensCriticallyRevisited,

ed．DavidNovak(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Publishers,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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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上的政治神学,即耶路撒冷之名所代表的传统犹太教.①

真正的“政治神学”不应奉施米特的现代定义为圭臬,也不该以施米特的政治神

学概念来阐释犹太政治神学———要么将犹太教的独一神论视为世俗的君主或主

权原则的对等物,要么将犹太教的独一神论视为表达以色列真实的政治生存意

识的虚假神学外衣.② 与此相反,我们尝试将犹太教定义为在生活方式和文明

上与希腊政治哲学相对应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神学”. 摩西第五经«申命记»首

创了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神学话语:“以色列信仰独一的神雅威,上帝出于爱而

独一拣选了以色列.”从此,以色列各支派在观念上(而非历史事实上)统一为犹

太人,而以色列各族群的先祖信仰和多神信仰统一为对独一神雅威的信仰. 这

种«希伯来圣经»中的犹太教独一神论信仰,即以色列当敬拜独一的神雅威且以

色列是被独一的神雅威所独一拣选的民族,深刻地表达了对上帝的信仰与对以

色列共同体的认同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同一性,这才是原初意义上的“政治神

学”.③ 在古代对神的信仰与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之间的象征性关系十分常见,
但以独一神论和以色列救赎史的明确形式在民族的神圣经典中表达得如此深刻

的绝无仅有. 这就是犹太政治神学在西方思想史上和世界历史中的影响和地位

①

②

③

参见 Heinrich Meier, DieLehreCarlSchmitts:VierKapitelzurUnterscheidungPolitischer
TheologieundPolitischerPhilosophie (Stuttgart/Weimar: J．B．Metzler, １９９４); ThomasL．Pangle,

PoliticalPhilosophyandtheGodofAbraham (Baltimore: 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３);

MarcD．Guerra, “LeoStraussandtheRecoveryoftheTheologicoＧPoliticalProblem,” ThePolitical
ScienceReviewer ３６ (２００７): ４７Ｇ８０; Leora Batnitzky, “LeoStraussandthe ‘TheologicoＧPolitical
Predicament,’” in TheCambridgeCompaniontoLeoStrauss, ed．Steven B．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４１Ｇ６２.
参见 CarlSchmitt, PolitischeTheologie:VierKapitelzurLehrevonderSouveränität (１９２２)

(Berlin: Duncker &Humblot, ２０１５) ; CarlSchmitt, PolitischeTheologieII: DieLegendevonder
ErledigungjederPolitischenTheologie (Berlin: Duncker &Humblot, １９７０); MiguelVatter, “The
PoliticalTheologyofCarlSchmitt,”inTheOxfordHandbookofCarlSchmitt,eds．JensMeierhenrich
andOliverSimons(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２４５Ｇ２６８.

参见 RudolfSmend,DieMittedesAltenTestaments:ExegetischeAufsätze (Tübingen: Mohr
Siebeck,２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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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与希腊的政治哲学相抗衡的特殊性之所在.①

施特劳斯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命题无疑是对上述观念的充分肯定. 在施特

劳斯的政治哲学中,重新发现以哲学方式重述犹太律法与神学的犹太哲人迈蒙

尼德(MosesMaimonides)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路标. 但令人困惑的是,施

特劳斯所发现的迈蒙尼德及其中世纪理性主义恰恰是犹太教与柏拉图的政治哲

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的调和,就像是黑格尔调和古今一样,迈蒙尼德调和

了两种难以相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 施特劳斯所发现的迈蒙尼德的先知论

很难说是犹太教的,毋宁说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式的;施特劳斯发现迈蒙尼德的

目的也不是复兴犹太教的政治神学传统,而是复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② 如果

不是隔着一层隐微的写作艺术的保护,迈蒙尼德的理性主义与斯宾诺莎的现代

理性主义之间的连续性问题看起来难以回避,尽管施特劳斯认为他们二人的著

作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为犹太人辩护.
施特劳斯早年所做的讲座«理性与启示»(１９４８)表明,不仅论迈蒙尼德与斯

①

②

这种原初意义上的政治神学超出了阿斯曼(JanAssmann)所说的出埃及神话中的“摩西区分”
(DieMosaischeUnterscheidung),亦即独一神论的真假宗教、一神论信仰与多神论的偶像崇拜、正统与异

端之间的排斥性区分. 看起来阿斯曼是将施米特的“敌友之分”的政治概念挪用于一神论之上,其不可避

免的结论竟然是,不宽容的独一神论是基督教仇恨犹太教以及现代反犹主义的起源! 他的后现代多元主

义立场错误 地 预 设 多 神 教 一 定 具 有 宽 容 与 和 平 的 性 质. 参 见 Jan Assmann, MosesderÄgypter:

EntzifferungeinerGedächtnisspur (München: CarlHanser, １９９８); Jan Assmann, Herrschaftund
Heil: PolitischeTheologiein Ägypten, Israelund Europa ( München: Carl Hanser, ２０００); Jan
Assmann, DieMosaischeUnterscheidungoderderPreisdesMonotheismus (München: CarlHanser,

２００３);JanAssmann,Exodus:DieRevolutionderAltenWelt (München: C．H．BeckVerlag,２０１９);

JanAssmann, “PoliticalTheology: Religionas Legitimizing Fictionin Antiqueand Early Modern
Critique,”inReligionand Politics: CulturalPerspectives, eds．Bernhard Giesenand DanielŠuber
(London: Leiden),１９３Ｇ２０３. 要理解原初意义上的“政治神学”,亦即传统的犹太教,毋宁是在它与现代

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以及犹太社会主义)的对立和张力中,也就是在“犹太教的古今

之争”或“犹太教的宗教性与民族性之争”(TheClassicalTensionBetweentheEthnicandtheReligiousin
Judaism)中. 参见JacobNeusner纽斯纳,«犹太教»[Judaism],周伟驰 ZhouWechi译(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Classic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８),１５—２４.

参见 LeoStrauss, PhilosophyandLaw: ContributionstotheUnderstandingof Maimonides
andHisPredecessors,trans．EveAdler(Albany, 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９５);Leo
Stauss施 特 劳 斯, «哲 学 与 律 法: 论 迈 蒙 尼 德 及 其 先 驱 » [PhilosophyandLaw:Contributionstothe
UnderstandingofMaimonidesandHisPredecessors],黄瑞成 HuangRuicheng译(北京[Beijing]:华夏出

版社[HuaxiaPress],２０１２);林志猛 LinZhimeng,«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ACommentaryto
Plato􀆳sLaw] (上海[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９);刘振

LiuZhen,«哲人与历史: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历史意识»[PhilosopherandHistory:EssaysontheModern
IntellectualHistory] (上海 [Shanghai]: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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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诺莎都处于他的“理性与启示”的问题域中,这个问题域一度也涵盖了“雅典与

耶路撒冷” 的 命 题. 施 特 劳 斯 的 问 题 意 识 非 常 不 同 于 马 丁 􀅰 布 伯 (Martin
Buber)对犹太教和哈西德主义的研究、肖勒姆(GershomScholem)对犹太神秘

主义卡巴拉的研究或者赫舍尔(AbrahamJoshuaHeschel)对先知神学的研究,
也不同于布洛赫(ErnstBloch)的乌托邦精神和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弥

赛亚主义,不同于约纳斯(HansJonas)、鲁本斯坦(RichardRubenstein)、法肯海

姆(EmilFackenheim) 对 奥 斯 维 辛 的 反 思, 也 不 同 于 列 维 纳 斯 (Emmanuel
Levinas)对«塔木德»的解释.① 施特劳斯更倾向于在“理性与启示”的思辨论证

上回应斯宾诺莎的«圣经»批判、宗教批判和犹太人同化问题以及韦伯的诸神之

争等问题的挑战,并经由“中世纪理性主义”返回“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以回应“理

性主义危机”,但他并没有在生活方式(waysoflife)和文明上充分显明或论证

“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中“启示”或“耶路撒冷”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复兴或回归犹

太教的可能性.②

施特劳斯声明自己并非一个正统犹太教徒,亦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仍然

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表现出极度倾向于雅典的政治哲

学立场的确令人有些困惑. 为什么施特劳斯从没有建立一条“经过雅典回归耶

①

②

参 见 LeoStrauss, “Reasonand Revelation,” inLeoStraussandtheTheologicalＧPolitical
Problem,ed．HeinrichMeie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１４１Ｇ１８０;MartinBuber马

丁􀅰布伯,«论犹太教»[OnJudaism],刘杰 LiuJie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２);Scholem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TheMainstreamsofJewishMysticism],涂笑非 Tu
Xiaofei译(成都[Chengdu]: 四川人民出版社[SichuanPeople􀆳sPress],２０００);Heschel赫舍尔,«先知神

学:赫舍尔论旧约中上帝的悲悯»[TheProphets],邓元尉 DengYuanwei、邱其玉 QiuQiyu、徐成德 Xu
Chengde等译(台北[Taipei]:校园书房[CampusBookstores],２０２０);Bloch布洛赫:«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derHoffnung], 梦 海 Menghai译 (上 海 [Shanghai]: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ShanghaiTranslation
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３,２０２０);WalterBenjamin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OntheConceptofHistory],
收录于«启迪:本雅明文选»[SelectedWritingsofBenjamin],张旭东ZhangXudong、王斑 WangBan译(北

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２００８);HansJonas约纳斯,
«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DerGottesbegriffnachAuschwiz],张荣ZhangRong译(北京[Beijing]:华夏

出版 社 [HuaxiaPress],２００３);LeoBaeck, DiesesVolk: JüdischeExistenz (Frankfurtam Main:

EuropäischeVerlagsanstalt,１９５５/１９５７);RichardL．Rubenstein, AfterAuschwitz: RadicalTheology
andContemporaryJudaism (Indianapolis: BobbsＧMerrill, １９６６);EmilL．Fackenheim,TheJewish
ReturnIntoHistory:ReflectionsintheAgeofAuschwitzandaNewJerusalem (NewYork:Schocken
Books, １９７８);ToMendtheWorld: FoundationsofPostＧHolocaustJewishThought (Bloomington:

Indiana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４);Levinas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QuatreLecturesTalmudiques],关宝

艳 GuanBaoyan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０２).
参见PhilippVonWussow,LeoStraussandtheTheopoliticsofCulture (Albany, NY:SUNY

Press,２０２０),２５５Ｇ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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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之路? 为什么他很少有“复兴或回归摩西犹太教”的姿态? 如果要像施

特劳斯所说的那样深入理解西方文明的内在张力(尤其是“希腊政治哲学与犹太

政治神学”)所带来的文明活力,难道最有必要的不是走向“雅典与耶路撒冷”中

的耶路撒冷吗?
在西方文明源头上,犹太政治神学当然要比希腊政治哲学要古老一些. 我

们经常忽视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建立在其他文

明不可复制的希腊城邦的政治经验以及希腊哲学的独特思想之上.① 或许,我

们儒家传统及其所身处的现代困境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于犹太政治神学而非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 这也是有必要深入探讨犹太政治神学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
从生活方式和文明的层面上探究“摩西五经的犹太教”及其犹太政治神学的

源流的任务,也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解释«希伯来圣经»的“经学研究”的方式.②

这种研究方式在犹太教那里是延续双重«托拉»(摩西五经和包括«密释纳»、以色

列«塔木德»和巴比伦«塔木德»在内的口传«托拉»)的研究,在基督教那里则是有

①

②

按马南在«城邦变形记»(２０１０)中的讲法,城邦、帝国、教会和民族这四种政治体形式实际上都是

西方所特有的,是其他文明或国家的政治形式难以类比的. 参见PierreManent马南,«城邦变形记»[Les
MetamorphosesdelaCite],曹明 Cao Ming、苏 婉 儿 Su Waner译 (桂 林 [Guilin]: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９);PierreManent,Lesmétamorphosesdelacité: Essaisurla
dynamiquedel􀆳Occident (Paris: Flammarion,２０１０).

现代学者称之为«希伯来圣经»的,基督教称之为«旧约»,但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色彩的名称,而

犹太教传统自己则将其称为«塔纳赫»(Tanakh,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三部分),其核心部分即被称

作律法书(«托拉»,Torah)的摩西五经. 从犹太教的摩西五经传统中产生了先知传统,先知传统中有个重

要的概念“弥 赛 亚” (“受 膏 的 救 世 主” 之 义),即 基 督 教 的 “基 督 ” 的 起 源: 基 督 (Christ) 就 是 弥 赛 亚

(Messiah). 国内«希伯来圣经»研究参见游斌 YouBin,«希伯来圣经 的 文 本、历 史 与 思 想 世 界» [The
Literary, HistoricalandThoughtWorldoftheHebrewBible](北京[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Religion
andCulture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６);游斌 YouBin,«希伯来圣经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Hebrew
Bible] (上海[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２０１５);陈贻绎 Chen
Yiyi,«希伯来语圣经»[TheHebrewBible] (北京[Beijing]:昆仑出版社[KunlunPress],２００６);陈贻绎

ChenYiyi,«希伯来语‹圣经›导论»[IntroductiontotheHebrewBible](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钟 志 清 ZhongZhiqing,«希 伯 来 经 典 学 术 史 研 究» [TheHistoryof
StudiesofHebrewClassics](南京[Nanjing]:译林出版社[YilinPress],２０１９). 比较文明史视角的犹太研

究,参见Eisenstadt艾森斯塔特,«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JewishCivilization],胡浩 HuHao、
刘丽娟 LiuLijuan、张瑞 ZhangRui译(北京[Beijing]:中信出版社[CITICPress],２０１９). 另参见 Max
Weber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DasantikeJudentum],康乐 KangLe、简惠美JianHuimei译(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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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有深度的旧约神学研究.① 犹太教的双重«托拉»研究在国内目前尚缺乏学

术积累和深入研究的条件,犹太教的经学研究目前只能多求助于所谓的“旧约神

学”,尤其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旧约 神 学 家 冯 拉 德 (GerhardvonRad)的 旧 约

神学.②

当年笔者在莫尔特曼(JürgenMoltmann)的指导下研究巴特(KarlBarth)

①

②

所谓«希伯来圣经»的“经学研究”仍然坚持它首先是作为神圣经典被犹太教和基督教传承下来

的“经”,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 后现代主义的“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实际上从三四百年前斯

宾诺莎的«圣经»批判和宗教批判就开始了,斯宾诺莎之后的基督教的«圣经»历史批判直到今天各种形式

的解构主义研究,在其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学科限定上就已或明或暗地拒斥了任何政治神学以及文明论的

学术话语形式. 通过窄化问题域和思想视野,古以色列史、比较宗教学以及文化研究等学科在阐释«希伯

来圣经»上获得了稳固而实证的基础. 然而,作为一部写给以色列人并被犹太教世代传承的经书,它的写

作对象、成书意图、解释方式、接受与传承的受众,首先并不是“普通读者”或一般学者,因而在如何定位这

部“经”的性质时,这些也是必须予以首先考虑的事项. 研究«希伯来圣经»及其犹太政治神学从一开始就

需要有一个切 合 犹 太 教 自 己 的 经 典 解 释 传 统 的 政 治 哲 学 立 场 和 视 角. 比 如,门 登 霍 尔 (GeorgeE．
Mendenhall)和哥特瓦尔德(NormanGottwald)的社会学批判,或者沃尔泽(MichaelWalzer)对“出埃及”
的社会政治解释,侧重于揭示古以色列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阶级斗争和对政治解放的追求,这种做法更像

是嫌人们“过于天真朴素地阅读 «圣经»”而将某种现代政治理念强加于古以色列史. 参见 GeorgeE．
Mendenhall,TheTenthGeneration: TheOriginsoftheBiblicalTradition (Baltimore: TheJohns
HopkinsPress,１９７３); GeorgeE．Mendenhall, AncientIsrael􀆳sFaithandHistory: AnIntroductionto
theBibleinContext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ohnKnoxPress,２００１); NormanK．Gottwald,The
TribesofYahweh: ASociologyofReligionofLiberatedIsrael１２５０Ｇ１０５０B．C．E (Maryknoll．NY:

OrbisBooks, １９７９); Norman K．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A SocioＧLiterary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１９８５); MichaelWalzer, Exodusand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Books,

１９８５); MichaelWalzer,InGod􀆳sShadow:PoliticsintheHebrewBible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２); MarkG．Brett,LocationsofGod:PoliticalTheologyintheHebrewBible (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９). 另外,像阿斯曼将犹太的神学观念视为以色列在近东各国的敌意中保

持民族自我同一性的“政治的神学化”,追随了陶伯斯(JacobTaubes)翻转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的论题. 阿

斯曼将犹太教摩西传统一直追溯到公元前１４世纪埃及阿肯那顿的一神教宗教革命,摩西将埃及一神教

引入以色列是出自区隔宗教敌人对抗近东各国的多神教的深谋远虑. 参见JacobTaubes, Diepolitische
TheologiedesPaulus (München: Wilhelm Fink, １９９３); Jacob Taubes, “SeminarNoteson Walter
Benjamin􀆳s ‘ThesesonthePhilosophyofHistory,’” inWalterBenjaminand Theology, ed．Colby
Dickinson(NewYork: Fordham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１７９Ｇ２１６.

参见JacobNeusner,TheTheologyoftheOralTorah:RevealingtheJusticeofGod (Montreal:

McGillＧQueen􀆳s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 口传«托拉»文献的汉译版,参见«密释纳􀅰第一部:种子;第二

部:节期»[Mishnah(１Ｇ２)],张 平 ZhangPing译 (北 京 [Beijing]:商 务 印 书 馆 [TheCommercialPress],

２０２２);AdinSteinsaltz阿丁􀅰施坦泽兹,«阿伯特:犹太智慧书»[CommentarytoAvot],张平 ZhangPing
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１９９６);AdinSteinsaltz亚丁􀅰史坦

萨兹,«塔 木 德 精 要» [TheEssenceofTalmud], 朱 怡 康 Zhu Yikang 译 (台 北 [Taipei]: 启 示 出 版 社

[ApocalypsePress],２０１５);A．Cohen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Everyman􀆳sTalmud],盖逊 Gai
Xun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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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霍费尔(DietrichBonhoeffer)神学时他曾谈到,德国二战后一代神学家与巴

特和布尔特曼(RudolfBultmann)那一代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他与潘能

伯格(WolfhartPannenberg)等人都深受冯拉德的历史神学的影响.① 莫尔特曼

建 议 笔 者 研 究 一 下 冯 拉 德, 笔 者 发 现 他 的 以 色 列 “ 传 承 史 ” [die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有时他也写作“传统史”(dieTraditionsgeschichte)]
神学范式既突破了盛行欧洲３００多年的«圣经»历史批判的现代教条,又将«圣

经»历史批判法的文史考据成果重新融汇于“传承史”的神学观念之中,最大限度

地将«希伯来圣经»中的摩西传统、先知传统和弥赛亚主义的意义展示出来,对于

把握«希伯来圣经»及其犹太政治神学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本文尝试以冯拉德的旧约神学范式来阐释犹太政治神学的含义,因此,介绍

冯拉德的旧约神学(尽管他无疑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旧约神学家)并非本文的目

标,本文旨在通过冯拉德的历史神学观念和旧约神学的研究范式,探究«希伯来

圣经»(集中于«旧约»中最具神学性的摩西五经第五经«申命记»)所表达的犹太

政治神学的基本要义.

二、冯拉德的以色列传承史神学

冯拉德在２０世纪旧约神学领域中的地位堪与布尔特曼在新约神学领域的

① 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基督教终末论的基础与意涵»(１９６４)中的“复活的基督”的末世论范式,
就建立 在 冯 拉 德 的 “ 上 帝 的 应 许 ” 概 念 之 上. 参 见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zurBegründungundzudenKonsequenzeneinerchristlichenEschatologie (München:

Chr．Kaiser,１９６４),８５Ｇ１２４;Jürgen Moltmann 莫 尔 特 曼, «盼 望 神 学:基 督 教 终 末 论 的 基 础 与 意 涵»
[TheologiederHoffnung: UntersuchungenzurBegründungundzudenKonsequenzeneiner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曾念粤ZengNianyue译(香港[Hongkong]:道风书社[LogosandPneumaPress],２００７),

９７—１４０. 在旧约神学 中 “应 许 ” (dieVerheißung) 概 念 的 核 心 地 位 相 当 于 新 约 神 学 中 “启 示 ” (die
Offenbarung)概念. 冯拉德认为,上帝的应许最初是对以色列的应许,对弥赛亚的盼望并未被对耶稣基

督的唯一盼望所终结;而巴特的“上帝的自我启示”的概念首先奠基于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的自我启示,其

次才是在«圣经»和教会中的自我启示,这一启示既包括旧约«圣经»和以色列,也包括新约«圣经»和基督

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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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相当.① 冯拉德的«旧约神学»(１９５７—１９６０)上卷“以色列历史传承的神学”
(dieTheologiedergeschichtlichenÜberlieferungenIsraels)、下卷“以色列先知

传统的神学”(dieTheologiederprophetischenÜberlieferungenIsraels)及其传

承史范式是２０世纪下半叶旧约神学研究的基石. 冯拉德与诺特(MartinNoth)
同为古以色列史学大师阿尔特(AlbrechtAlt)最出色的弟子,他们都以解释摩西

五经(derPentateuch)的起源见长,都使用“传承史”的研究范式;而阿尔特的老

师正是宗教史学派的圣经批判大师衮克尔(HermannGunkel),冯拉德从衮克尔

那里继承了形式批判法. 冯拉德同时还深受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卡

尔􀅰巴特 的 影 响, 在 德 国 纳 粹 统 治 期 间 他 加 入 巴 特 领 导 的 认 信 教 会 (die
BekennendeKirche)并积极反抗德意志基督徒(dieDeutschenChristen)的神学

主张. 甚至可以说,冯拉德在旧约神学名目下从事的«希伯来圣经»研究也属于

巴特的«圣经的陌生的新世界»(１９１７)所开创的“回到圣经”运动的一部分.② 不

过,冯拉德的旧约神学的“上帝的应许与实现”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巴特

式的基督中心论及其«圣经»神学框架,也避免了将«圣经»的普世救赎盼望收敛

于耶稣基督的中心并以基督教会取代以色列信仰共同体的危险倾向. 这种切断

«圣经»传承史甚至废弃整个以色列的信仰共同体的危险倾向,在支持纳粹德国

①

②

参见 RudolfBultmann, TheologiedesNeuenTestaments (Tübingen: MohrSiebeck, １９４８,

１９５３). 布尔特曼的«新约神学»以及围绕“历史的耶稣”问题与他的弟子们ErnstKäsemann、ErnstFuchs、

Günther Bornkamm、 Herbert Braun、 Hans Conzelmann、 Willi Marxsen、 Gerhard Ebeling、 Walter
Schmithals、HeinrichSchlier、UtaRankeＧHeinemann、EtaLinnemann、 Manfred Mezger、GünterKlein、

HelmutKoester等旷日持久的论战推动了２０世纪新约神学研究. 冯拉德二战后在海德堡大学执教近２０
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７),也有 HansWalterWolff、OdilHannesSteck、HansＧJoachimKraus、RolfRendtorff、Klaus
Koch、HansＧJürgenHermisson等一众出色的弟子,而且对盖瑟(HartmutGese)和美国的柴尔兹(Brevard
Childs)以及布鲁格曼(WalterBrueggemann)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见 GerhardvonRad, Theologiedes
AltenTestaments (München: Chr．Kaiser,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０); Hans Walter Wolff, RolfRendtorff, and
WolfhartPannenberg,GerhardvonRad:seineBedeutungfürdieTheologie．DreiReden (München:

Chr．Kaiser,１９７３);JamesL．Crenshaw,GerhardvonRad (Waco,Texas: WordBooks,１９７８);Brevard
Childs,OldTestamentTheologyinaCanonicalContext (Philadelphia: FortressPress,１９８５); Walter
Brueggemann,TheologyoftheOldTestament:Testimony,Dispute,Advocacy (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１９９７),３１Ｇ４９; RudolfSmend, “DerTheologedesAltenTestaments: GerhardvonRad,”inBibel
undWissenschaft．HistorischeAufsätze (Tübingen: MohrSiebeck,２００４),１８７Ｇ１９８.

巴特说:“«圣经»里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那是上帝的世界.”[KarlBarth, “DieneueWeltGottes
inderBibel,”inDasWortGottesunddieTheologie (München:Chr．Kaiser,１９２９),３２]巴特的反纳粹檄

文«(摩西十诫中的)第一诫是神学的公理»(１９３３),参见 KarlBarth, “DasersteGebotalstheologisches
Axiom,” in Theologische Fragen und Antworten．Gesammelte Vorträge, III (ZollikonＧZürich:

EvangelischerVerlag,１９５７),１２７Ｇ１４３;张旭ZhangXu,«卡尔􀅰巴特神学研究»[AStudyofKarlBarth􀆳s
Theology](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RenminChubanshe],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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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耳曼宗教运动、反犹主义和犹太人大屠杀中达到了灾难性的顶峰. 作为路

德宗的基督教神学家,冯拉德在纳粹德国期间从事旧约神学研究并坚持传承史

的观念,在残酷的教会斗争与大屠杀时代站在了支持纳粹的日耳曼宗教的对立

面,为二战后深刻反思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漫长的悲剧性历史的神学观念之根

开路,也为基督教的圣经神学研究赢得了道义上的权利.①

冯拉德的传承史观念坚决抵制割裂«旧约»与«新约»、犹太教与基督教、以色

列与基督教会之间传承关系,这样基督教旧约神学对«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才具

有学术道德上的合法性,其神学研究对于传承«希伯来圣经»的信仰共同体(无论

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才具有意义.② 根据«新约»以来的基督教神学观念,«旧

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预表与见证的关系. 冯拉德在«旧约中的预表解

释»(１９５２)一文中认为,对新旧两约的预表解释是基于上帝的 “应许与实现”
(VerheißungundErfüllung)的观念之上的,而割裂«旧约»与«新约»、以色列与

基督教会则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对上帝的应许的共同信仰的否定和拒斥.③

«旧约»对«新约»的预表并不是一个事实应验了预言的历史现实的证实问题,而

是对上帝的应许必将实现的信仰和信念的问题. 冯拉德在«旧约神学»中说:“类

比问题或预表问题在世俗的历史学家中间也很流行. 在此当然不是去追问外在

进程的类比,而是信仰之事(dieCredenda)的类比,它肯定是外在事件完全无法

与之相比的.”④因此,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连续性乃是对上帝的应许的坚定

信仰一脉相承的连续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连续性. 信仰、观念和生活方式

①

②

③

④

路德当初为了抗议罗马天主教突出强调“律法与福音”(GesetzundEvangelium)之分,这一教义

最终导致像哈纳克(AdolfHarnack)和布尔特曼这样的现代新教神学巨擘都不能摆脱某种程度上取缔旧

约的马克安主义倾向. 路德的“律法与福音”的二分可追溯到奥古斯丁驳贝拉纠派时“律法与恩典”的二

分,还可进一步追溯到保罗在«新约􀅰罗马书»１０:５—９中“信仰与律法”的二分,最终可追溯到耶稣登山训

道的语式“你们听过􀆺􀆺但是我对你说􀆺􀆺”. 近半个世纪持有“保罗新观”的学者们认为,路德从更为原

始的立约关系(covenantalrelation)中分离出律法与福音的对立,是对保罗的严重误读;而陶伯斯也以一

己之力重新恢复了“犹太人保罗”的形象. 参见 KristerStendahl, PaulamongJewsandGentiles,and
OtherEssays (Philadelphia: Fortress, １９７６); E．P．Sanders, Pauland Palestinian Judaism: A
ComparisonofPatternsofRelig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１９７７); JamesD．G．Dunn, “TheNew
PerspectiveonPaul,”inJesus, Paul,andtheLaw:StudiesinMarkandGalatians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ohnKnoxPress, １９９０), １８３Ｇ２１４; JamesD．G．Dunn, TheNew PerspectiveonPaul
(GrandRapids: Eerdmans, ２００５); N．T．Wright, PaulinePerspectives: EssaysonPaul１９７８Ｇ２０１３
(Minneapolis: Fortress,２０１３);JacobTaubes,DiepolitischeTheologiedesPaulus (München: Wilhelm
Fink,１９９３).

关于新约与旧约的关系,参见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I,３３９Ｇ４１２.
参见 Gerhardvon Rad, “Typologische Auslegungdes Alten Testaments,” inGesammelte

StudienzumAltenTestament,II(München: Chr．Kaiser,１９７３),２７２Ｇ２８８.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I,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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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传承性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远远超越了物质的、社会制度的、种族人口

的或土地的继承性和延续性的限度,也是传承史所要传承的首要之事. 被剥去

了所承载的生活方式的信念和文明意义的纯粹历史事实是很少被古代人世代传

承下来的.①

对上帝的应许的信仰奠定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传承关系,它先是塑造

了以色列的生活方式与宗教信念的母体,对上帝的应许的盼望的历史性与末世

论之维后来孕育了对“作为弥赛亚的耶稣”的信仰.② 然而从一开始,基督教坚

持“旧约应许并见证了耶稣基督”的“预表解释学”就不免带着贬低和否定以色列

对“上帝的应许”的信仰的危险倾向,即使是盼望上帝的应许的弥赛亚主义也可

以被转换成“得胜的基督”的基督教末世论. 潘能伯格的“历史神学”和莫尔特曼

的“盼望神学”以及旧约神学家齐默利 (WaltherZimmerli)和魏斯特曼(Claus
Westermann)等人通过强调弥赛亚主义越来越强烈的普世化、宇宙化和末日启

示化的趋势,将上帝的应许的重心从解救以色列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耶稣

基督是“上帝的应许”的一次决定性的、普世性的甚至是一劳永逸的“实现”. 按

照犹太教的救赎史观念,以色列民族不断背叛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的立约导致上

帝对以色列人民的愤怒与审判,先知们对以色列背叛上帝诫命不时会发出严厉

的谴责;而在基督教的救赎史中,犹太先知谴责以色列被挪用为耶稣和保罗对革

新以色列信仰方式的支持,而耶稣代替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整个人类受罪得到

上帝悦纳而更新并救赎了以色列.
可以说,耶稣本人以及保罗借用先知神学和弥赛亚主义对犹太教的激进解

释和激进批判,奠定了整个圣经神学的“预表解释学”的叙事逻辑,在神学上审判

以色列以及现实中歧视迫害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倾向,就早已包含于基督教从犹

①

②

实际上,从１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FlaviusJosephus)的«犹太战争»和«犹太古史»到１８世纪

神学家巴斯纳热(JacquesBasnage)的«从耶稣基督到现时代的犹太史»(１６９９)这长达１６个世纪的时间里,
犹太人并没有写过一部民族通史或像 «史记»与 «资治通 鉴»那 样 的 纪 传 体 和 编 年 体 的 历 史. 格 拉 茨

(HeinrichGraetz)的里 程 碑 的 十 一 卷 本 «从 古 至 今 的 犹 太 人 的 历 史» (GeschichtederJudenvonden
AnfängenbisaufdieGegenwart,１８５３Ｇ１８７５)并非基于传统犹太教的历史神学信念,而是现代欧洲实证

史学、历史主义、民族主义的产物,它极大地推动了１９、２０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参见 GershomScholem, “TowardanUnderstandingoftheMessianicIdea,”inTheMessianic

IdeainJudaism and OtherEssaysonJewishSpirituality, trans．MichaelA．Meyer (New York:

SchockenBooks,１９９５),１Ｇ３６; WilliamScottGreenandJacobNeusner,TheMessiahinAncientJudaism
(Atlanta,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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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教中分离出来的那场犹太宗教革命之中.① 作为犹太教信仰和盼望上帝对以

色列人民的应许的产物,早期基督教会与同时代的“拉比犹太教”处于某种兄弟

宗教争夺“摩西犹太教”传统以及上帝信仰的解释权的竞争性关系之中.② 直到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在与犹太教的竞争性关系中彻底占据了上

风,犹太教遭到基督教的抵制开始了被驱逐流散到全世界的命运(或许更甚于被

掳埃及和巴比伦以及罗马的镇压). 在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世俗化现代社会中,犹
太教除了继续承受基督教圣经神学以基督中心论排斥犹太教解释«希伯来圣经»
的压力,还要经受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的«圣经»历史批判法对犹太教有神

论信仰的巨大冲击. 显然,新的圣经神学不仅要肯定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传

承史,承认犹太教与基督教这对兄弟宗教在上帝信仰和神学叙事上各自相对独

立的地位,而且更要与基督教一起回应历史批判法、解构主义和宗教多元论的

挑战.

①

②

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路加福音»２４:

４４). 耶稣这句话是对«旧约»中“上帝的应许与实现”的盼望的激进解释,因为他将他“自身”视为上帝之

子、以色列人盼望的弥赛亚、上帝与世界和解的中保、上帝的应许的实现. 这是犹太教一直不能接受的.
新约中经常说:“􀆺􀆺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马太福音»１:２２,２:１５,２:１７,２:２３,４:１４,１２:１７,１３:

３５,２１:４,２７:９),这是在摩西传统与耶稣基督的新传统之间通过弥赛亚主义建立起一个清晰的“传承史”:
耶稣模仿伟大的先知摩西,登山训众并在山上立下新的律法;他是至高的祭司,他在耶路撒冷清洁了圣殿

(«马太福音»１２:６, «约翰福音»２:１３—１５);他是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君王,能轻松决疑(«马太福音»１２:

２４);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以色列王朝的合法继承人(«马可福音»１２:３５—３７,１５:２)、“得胜的人子”(«但

以理书»７:１３—１５, «马可福音»１３:２６)和“受难的仆人”(«以赛亚书»５３, «马可福音»１０:４５). 但耶稣激烈

批判摩西传统(«马太福音»５—７,«约翰福音»１:１７,３:１４,５:４５—４７,６:３２,７:１９)却也是继承了先知传统

激进批判摩西传统的做法,只不过他激进地解释了先知传统中弥赛亚盼望的对象与含义.
按照纽斯纳(JacobNeusner)的讲法,随着７０年耶路撒冷沦陷、圣殿被毁以及基督教兴起,犹太

教在９０年开始了正典集结工作,犹太的拉比确定了三十九卷旧约正典. 到了２世纪«密释纳»和«塔木

德»开始集结成典,拉比阿基巴(RabbiAkiba)大力推动犹太统一经文运动.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第
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平行孕育出“拉比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会两大传统,分别确立了«塔木德»和«新约»
两大经典. «新约»作为第二圣殿时期晚期兴起的以耶稣基督来重新定义以色列身份的犹太教新派别的

正统经典,为了标明其独特的以色列社群身份,基督教教会将犹太教贬低为律法主义,并将希伯来圣经用

作预示和见证 耶 稣 基 督 到 来 的 “旧 典”,以 此 对 抗 犹 太 教 的 大 传 统. 参 见 JacobNeusner, Jewsand
Christians:TheMythofaCommonTradition (LondonandPhiladelphia:SCMPressandTrinityPress
International, １９９１); Jacob Neusner, Judaism WhenChristianityBegan: A Surveyof Beliefand
Practice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KnoxPress,２００２). 图宾根大学的亨格尔对犹太教、希腊化与基

督教之间相互影响的经典参见 MartinHengel,JudentumundHellenismus:StudienzuihrerBegegnung
unterbesondererBerücksichtigungPalästinasbiszurMittedes２．JahrhundertsvorChristus (Tübingen:

J．C．B．Mohr,１９８８). 尼伦伯格深入探究了中世纪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互动,参见 David
Nirenberg, NeighboringFaiths: Christianity,Islam, andJudaismintheMiddleAgesandToday
(Chicago: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２０１４). 尼 伦 伯 格 对 西 方 反 犹 主 义 传 统 研 究 参 见 David
Nirenberg,AntiＧJudaism:TheWesternTradition (NewYork: W．W．Norton& Company,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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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圣经»研究中,以历史事实为科学实证基础的历史批判法与以信仰

宣道为共同体传承基础的圣经神学是学术上相互竞争、立场上难以兼容的两大

研究范式和解释传统. 当然,历史批判法与圣经神学之争归根结底乃是启蒙运

动以来科学与神学之争的一部分. 冯拉德在创建其“传承史”的旧约神学范式之

时,他的老师的阿尔特学派[诺特(MartinNoth)、赫尔曼(SiegfriedHerrmann)、
唐纳(HerbertDonner)等]以及美国的奥尔布赖特(WilliamFoxwellAlbright)
学派 [怀 特 (G．Ernest Wright)、 布 莱 特 (JohnBright)、 格 鲁 伊 克 (Nelson
Glueck)、斯贝瑟(E．A．Speiser)、高登(CyrusGordon)等]的«旧约»历史批判与

以色列史考古方兴未艾,对圣经神学的信仰解释造成巨大的冲击. 冯拉德仍然

站在类似于儒家经学的圣经神学立场去理解整个«希伯来圣经»所记述和被编纂

的以色列历史(而非基于以色列考古的古以色列史),将被编纂的以色列史视为

世代重申对上帝的应许的信仰的传承史. 他认定«希伯来圣经»的本质就是坚定

信仰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及其实现的“历史神学”而非其余别的什么. «希伯来

圣经»所记载的是一部对上帝的应许的信仰和盼望的传承史,而不是纯粹的古以

色列政治事件编年史;圣经历史批判法对文学形式、历史事实和正典编纂和形成

过程所做的考证,完全支持而非否定«希伯来圣经»所自我理解和自我宣叙的“历

史神学”. 所谓的“历史神学”,并非系统神学那样的一门神学分支学科,也不是

以维科、柏克或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解释犹太教或基督教教义,而是指«希伯来

圣经»中犹太教对“上帝的作为启示于以色列历史之中”以及“上帝的应许必将在

以色列历史中得以实现”的神学信念. 这对理解犹太政治神学的内涵具有方向

上的指引性.
冯拉德以“传承史神学”(DieTheologiedergeschichtlichenÜberlieferung)

阐释«希伯来圣经»的犹太教信仰及其形成过程,其基本范畴包括“应许与实现”
(Verheißung und Erfüllung)、 “ 预 表 ” (die Typologie)、 “ 重 述 ” (die
Nacherzählung)、“传承史”等. 冯拉德以“传统/传承”(dieÜberlieferung)取代

了１９世纪旧约神学巨擘威尔豪森(JuliusWellhausen)的“底本”概念和圣经历

史批判法的“历史”概念,以动态的“传承史”(die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突破

了２０世纪上半叶旧约神学大师艾希洛特(WaltherEichrodt)以“立约”(berith/

Bund)的单 一 主 题 为 中 心 的 面 面 俱 到 的 主 题 阐 释,对 后 来 的 盖 瑟 (Hartmut
Gese)的“传统形成”(derTraditionsprozess)和柴尔兹(BrevardChilds)的“经典

批判”(CanonCriticism)的圣经神学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冯拉德、盖瑟

和柴尔兹的圣经神学都将«旧约»与«新约»作为基督教会共同体最终确认的“经”
通为一统,将传承史中被犹太教或基督教会的信仰共同体所承认的“最终形式”
的经典视为“上帝之道”的权威,以此超越了历史批判法带来的“历史与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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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矫正了现代新教神学过于个人主义、过于自由主义、过于生存主义的神学

模式. 冯拉德１９７１年去世之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起的一代旧约神学家,如深

受其影响的柴尔兹和伦托尔夫(RolfRendtorff)等与巴尔(JamesBarr)、列文森

(JonD．Levenson)等人一起试图以“语言转向”去克服圣经研究中“历史与信

仰”之 间 的 对 立, 在 珀 度 (LeoPerdue) 所 说 的 “历 史 之 蚀” (thecollapseof
history)之后,重建新的旧约神学范式. 在２０世纪末布鲁格曼推出了他的“后现

代旧约神学”,以利科(PaulRicœur)的“见证”和“想象力”概念取代了传统的“信

仰”概念,以“见证、争议、辩护”的多主题线索并进的纲领兼容柴尔兹的经典批

判、哥特瓦尔德的社会批判与缪伦伯格(JamesMuilenburg)的修辞学分析,极大

程度地拓展了旧约神学的时代相关性.① 不过,后现代旧约神学范式所接受的

社会批判和修辞批判及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解构犹太政

治神学的基本观念为前提的;因而对于理解«希伯来圣经»来说,反而是冯拉德的

传承史的旧约神学范式,既吸收了«圣经»的历史批判和形式批判的成果,又最大

限度地阐发了«希伯来圣经»及其编纂史的犹太政治神学的意义,有助于抵制现

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作为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传统的大清洗.

三、摩西第五经的历史传承

对于理解犹太政治神学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犹太教是一个“经的宗

教”(religionofthebook)———«希伯来圣经»是一部有着明确的政治神学信念并

负载着一个信仰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历史传承因而被尊为“经”的经书,它绝不

① 参见 RolfRendtorff,CanonandTheology (Philadelphia: Fortress,１９９３); BrevardS．Childs,

TheologyoftheOldandNewTestaments:TheologicalReflectionontheChristianBible (Philadelphia:

FortressPress,１９９３):JamesBarr,TheConceptofBiblicalTheology:AnOldTestamentPerspective
(Minneapolis: FortressPress,１９９９); JonD．Levenson, TheHebrew Bible,theOldTestament,and
HistoricalCriticism: JewsandChristiansinBiblicalStudies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１９９３); LeoPerdue, TheCollapseofHistory: ReconstructingOldTestamentTheology (Minneapolis:

AugsburgFortress,１９９４);LeoPerdue,ReconstructingOldTestamentTheology:AftertheCollapseof
History (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２００５); Walter Brueggemann,Theology ofthe Old
Testament: Testimony, Dispute, Advocac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１９９７), ４９Ｇ６０; Walter
Brueggemann布鲁格曼,«布氏旧约导论:正典与基督教的想象»[AnIntroductiontotheOldTestament],
许子韵 Xu Ziyun 译 ( 香 港 [Hongkong]: 天 道 书 楼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２０１２); Walter
Brueggemann布 鲁 格 曼, « 先 知 式 的 想 象 » [ThePropheticImagination:The Canonand Christian
Imagination],谢乐知 XieLezhi译 (新北 [Xinbei]:台湾 基 督 教 文 艺 出 版 社 [TaiwanChristianLiterary
Press],２００９). 关于利科的叙事神学,参见 AndréLaCocqueandPaulRicœur, PenserlaBible (Paris:

Seuil,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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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以各种文学形式记载了古以色列的历史、法律和宗教习俗的类书. １９世

纪以来的«旧约»历史批判范式已在极大的程度上解构了«希伯来圣经»的传承史

的宣道与信仰.① 简而言之,历史批判法从摩西五经以及从«约书亚记»到«列王

纪»的前先知书中分析出来从创世(«创世记»１)到被掳巴比伦(«列王纪下»２５)之

间的“古以色列史”史实,余下的是堆砌在这些历史事实之上的各种文学(神话、
传说、传奇、寓言、小故事等)、法律和宗教的素材,至于以色列人对他们所坚信的

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立约贯穿于整个以色列兴衰成败历史中的宣讲

和叙述,在被启蒙了的历史批判法眼里都不过是过时的神话而已. 将«希伯来圣

经»贬为一堆文学、历史、法律和宗教史的材料和形式,将«希伯来圣经»所见证和

传承的犹太教的信念贬为缺乏历史证据的神话,对于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不啻

① «旧约»的历史批判研究奠基于威尔豪森 (JuliusWellhausen)在 其 经 典 之 作 «以 色 列 史 导 论»
(ProlegomenazurGeschichteIsraels,１８７８)中提出的摩西五经的JEDP四底本说,即公元前９５０—前８５０
年出自南国犹大的以Jahweh之名的J典,公元前８５０—前７５０年出自北国以色列的以 EIohist之名的 E
典,公元前７２１年北国亡国后二者结合成JE典,是从«创世记»到«民数记»的底本;公元前６２１年,包括

«申命记»«约书亚记»«耶利米书»以及被称为申命派历史的«列王纪»等在内的 D典成书,公元前６—前５
世纪被掳后利未的祭司派的P典成书并将以色列各时代的底本集合起来合成JEDP. 本来先知传统完成

的 D典是摩西五经的顶峰,而威尔豪森的JEDP底本说却以 P典作结,以此影射犹太教像天主教那样固

守祭祀礼制与祭司体制,失去了先知精神而导致以色列堕落,这显然是一种新教神学的“意识形态”. 参

见JuliusWellhausen,ProlegomenazurGeschichteIsraels (Berlin:deGruyter,２０１８). 半个世纪以来,
伦托尔夫及其弟子布鲁姆(ErhardBlum)对摩西五经的传承史研究最终宣告了威尔豪森的JEDP四底本

说 的 破 产. 参 见 Hans Heinrich Schmid, Dersogenannte Jahwist: Beobachtungen und Fragen zur
Pentateuchforschung (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１９７６ ); Rolf Rendtorff, Das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licheProblemdesPentateuch (Berlin:deGruyter,１９７７);ErhardBlum,Studien
zurKomposition des Pentateuch (Berlin: de Gruyter, １９９０). 另 参 见 Thomas Römer, “Der
Pentateuch,”inWalterDietrich, HansＧPeterMathys, ThomasRömer, RudolfSmend, DieEntstehung
desAlten Testaments (Stuttgart: Kohlhammer, ２０１４), ５２Ｇ１６６;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entateuch,eds．JoelBadenandJeffreyStacke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２０２１); Konrad
Schmid, “Textual,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dIdeologicalCornerstonesofthe Formation ofthe
Pentateuch,”inTheSocialGroupsbehindthePentateuch (Atalanta: TheSocietyofBiblicalLiterature,

２０２１),２９Ｇ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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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念上拔除他们的生存之根.① 为了对抗«圣经»历史批判法

切断犹太人和基督徒继续传承生存信念和文明方式的传统之根,冯拉德重申了

«希伯来圣经»中所表达的犹太历史神学观念的“传承史神学”立场,反对纯以史

学、文学、哲学、宗教学的视角去解读或拆解犹太教的«圣经»叙事.② 他不像历

史批判法那样将所考证的«圣经»编纂和经典建构仅仅视为对传统的神话式圣经

神学观念的祛魅与摧毁,而是将«圣经»编纂和经典建构视为«希伯来圣经»的传

承史神学观念的一种具体体现.
冯拉德的传承史神学坚持«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史是以色列人信仰

上帝的立约、应许与救赎的历史,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希伯来圣经»的编纂

和经典确立的历史也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神学信念的一部分. 以色列与上帝之间

互动的历史本身就是«希伯来圣经»的思想主题,上帝的应许的以色列救赎史叙

事本身就是犹太教信念体系的基础,因此,犹太人对摩西五经的叙事、编纂与传

承以及对律法书、先知书的信仰和宣讲,不啻这种救赎史信念的核心:宗教之传

承全赖于“经”的见证、记述、宣讲和世世代代的重申. 以色列的历史本身就是上

帝与以色列立约和对以色列的应许的见证、实现与盼望:从创世(«创世记»１—

１１)、先祖(«创世记»１２—５０)、出埃及(«出埃及记»１—１５)、旷野(«出埃及记»１６—

１８)到西奈立约(«出埃及记»１９:１至«民数记»１０:１０)、旷野(«民数记»１０:１１—

３６:１３)和重申诫命(«申命记»),«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历史的每一段叙

事都贯穿着犹太教世代传承的救赎史信念;而以摩西五经为中心信仰、传承与不

断重述这种“上帝的应许与实现”的以色列救赎史,这就是犹太教的政治神学.
在犹太教的政治神学中,摩西传统、先知神学和弥赛亚主义构成了各有侧重却又

①

②

公元前５８７年以色列人被掳至巴比伦,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王国、圣殿(«列王纪下»２５). 此后,
“出埃及”以及 “流 亡 与 回 归 ” 就 成 了 犹 太 教 历 史 叙 事 的 基 本 主 题. 现 代 历 史 学 家 会 说, “被 掳 ”
(Captivity)、“被逐”(Exile)或“大流散”或许并没有旧约中所说的那么残酷,它们可能是一种想象性的叙

事模式;但是,以色列人圣殿被毁、失去应许之地和流亡离散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这正是犹太救赎史

神学 的 基 础. 参 见 Rainer Albertz, DieExilszeit６．Jahrhundertv．Chr．(StuttgartＧBerlinＧKöln:

Kohlhammer, ２００１): ErnestNicholson, DeuteronomyandtheJudaean Diaspo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ShlomoSand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TheInventionoftheJewish
People],王岽兴 WangDongxing、张蓉 ZhangRong译 (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SDX
JointPublishingCompany],２０１２);ShlomoSand施罗默􀅰桑德,«虚构的以色列地:从圣地到祖国»[The
InventionoftheLandofIsrael:From HolyLandtoHomeland],杨军 YangJun译(南京[Nanjing]: 南京

大学出版社[Nanj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９);ShlomoSand施 罗 默 􀅰 桑 德, «我 为 何 放 弃 做 犹 太 人»
[Commentj􀆳aicesséd􀆳êtrejuif],喇卫国 LaWeiguo译(北京[Beijing]:中信出版社[CITICPress],２０１７).
另参见 LeoraBatnitzky, HowJudaismBecameaReligion:AnIntroductiontoModernJewishThought
(Princeton/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

参见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１１７Ｇ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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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相承的信念集合.
可以说,摩西五经的编纂和形成,标志着犹太教的历史神学达到了自我意识

的顶峰. 自威尔豪森(JuliusWellhausen)以来,摩西五经的底本起源、编纂修

订、经典形成和传承史,就成了旧约神学研究的核心主题. 在这个历史批判法与

圣经神学交战的主战场,冯拉德的传承史神学范式以重新阐释的犹太历史神学

范式吸纳并完美解释了历史批判和形式批判的考证成果,并抵制了历史批判法

的无神论或反神学前提对继续传承«希伯来圣经»的侵蚀.① 冯拉德的传承史神

学认为,摩西五经并不是一般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集体记忆(Gedächtnisdes
Kollektivs)和“文化记忆”(kulturellesGedächtnis),摩西五经在本质上是具有强

烈的诫命性质、要求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信仰、顺从、践行并传承下去的独特生活

方式和文明信念的“圣经”.② 犹太教对以色列历史的救赎性质的认信,是他们

的“历史神学”的根本信念. 犹太人坚信自己是被上帝拣选并与其立约的民族,
他们世世代代见证了上帝的应许、救赎和审判的作为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之中,
以色列的兴衰成败就是这个信仰生活共同体不断更新见证上帝的应许、上帝的

救赎与上帝的审判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将会重申、重述、重新见证上帝

在以色列中的作为、应许和救赎. 正是在这种对上帝的应许和救赎从不间断的

追忆和重述之中,产生出了先知批判当下社会的正义诉求以及在苦难和绝望中

盼望救赎的弥赛亚主义. 也正是作为承载着希伯来文明与犹太人生活方式的根

本信念的神圣经典,因此,«希伯来圣经»那些“充满想象力的记忆”和“充满苦难

的盼望”才会世代传承,历久弥新,成为犹太人维系自身宗教、民族和文化认同的

纽带.
在整个«希伯来圣经»中,摩西五经第五经«申命记»通过重申摩西所重申的

上帝的诫命以及上帝与以色列立约(它明确将其称为«托拉»),最深刻地表达了

①

②

冯拉德最早的两本著作«申命记中上帝的子民»(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２９)与«摩西六经的形式史问

题»(六经即摩西五经加上约书亚记,１９３８)都是以宗教史学派的衮克尔的形式批判法研究«申命记»之作.
他后来还有两本«申命记»的研究著作,即«申命记研究»(DieDeuteronomiumＧStudien,１９４８)和«摩西第

五经申命记»(DasfünfteBuchMose:Deuteronomium,１９６４),后者是附有导读的德文重译«申命记». 参

见 GerhardvonRad, “DasGottesvolkimDeuteronomium,”inGesammelteStudienzumAltenTestament
II ( München: Kaiser, １９７３), ９Ｇ１０８; Gerhard von Rad, “Dasformgeschichtliche Problem des
Hexateuchs,”inGesammelteStudienzum AltenTestamentI (München: Chr．Kaiser, １９５８), ９Ｇ８６;

GerhardvonRad,DeuteronomiumＧStudi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１９４８); Gerhardvon
Rad,DasfünfteBuchMose:Deuteronomiu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１９６４).

参见JanAssmann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 期 高 级 文 化 中 的 文 字、回 忆 和 政 治 身 份» [Das
kulturelleGedächtnis],金寿福JinShoufu、黄晓晨 HuangXiaochen译(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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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犹太教对上帝的应许的信仰以及将这种信仰的生活方式接续下来并传承下

去的信念. 冯拉德说:“凭借超强的内在同一性,(«申命记»)这部对«托拉»的总

结性宣道实际上是«旧约»中唯一一部需要系统展示其内容的神学著作.”①«申

命记»带着这种鲜明而坚定的神学意图贯穿于整个记载上帝之意志与作为的摩

西五经与记载上帝之言的先知书之中,冯拉德将«申命记»表达的这种神学信念

称为“申命派历史神学”(diedtrGeschichtestheologie).② 冯拉德说:“申命派的

历史神学第一个清楚地表述了救赎史(Heilsgeschichte)现象,这一救赎史是一

个通过审判与救赎的上帝之道(Gottswort)持续注入历史而形成并得以实现的

历史过程.”③可以说,«申命记»因其“申命派的历史神学”而成为摩西传统的总

结和先 知 传 统 的 开 端, 因 而 它 是 整 个 旧 约 神 学 的 中 心 (Mittebiblischer
Theologie).④

将«申命记»及其历史神学作为旧约神学的中心,这意味着从祭司派传统侧

重于摩西五经前四经的创世主题转向申命派传统强调摩西五经第五经“以历史

①

②

③

④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２３５．
关于律 法 书 与 先 知 书 之 间 的 关 系,参 见 WaltherZimmerli, DasGesetzunddiePropheten:

ZumVerständnisdesAltenTestament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１９６３).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３５６．冯拉德晚年对智慧书的研究对其«旧

约神学»偏 重 申 命 派 历 史 神 学 和 先 知 传 统 亦 有 所 修 正, 参 见 GerhardvonRad, WeisheitinIsrael
(NeukirchenＧVluyn: Neukirchener,１９７０).

参 见 Siegfried Herrmann, “Diekonstruktive Restauration: Das Deuteronomium als Mitte
biblischerTheologie,”inProblemebiblischerTheologie: GerhardvonRadzum ７０．Geburtstag, Hg．
HansWalterWolff(München:Chr．Kaiser,１９７１),１５５Ｇ１７０; KonradSchmid, “DerPentateuchundseine
Theologiegeschichte,”ZeitschriftfürTheologieundKirche１１１(２０１４):２３９Ｇ２７１. 关于«申命记»的研

究文献, 参 见 JeffreyStackert, DeuteronomyandthePentateuch (New Haven, CT: YaleUniversity
Press,２０２２),２１１Ｇ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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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启示”的主题,从仪式性宗教和祭司神学转向启示性宗教和救赎史神学.① 从

这里能看出冯拉德深受巴特严厉批判天主教创世论自然神学的深刻影响. «创

世记»的宇宙开端与人类开端的叙事并非对人性的肯定,«创世记»第１—１１章实

际上是上帝与以色列的立约以及对以色列的救赎的历史之“序曲”,是以色列人

即将背弃上帝而被诅咒审判的一系列历史的预演:亚当夏娃背叛上帝(«创世记»

１—３)、该隐杀兄(«创世记»４:１—１６)、拉麦充满残忍仇恨的利剑之歌(«创世记»

４:１７—２３)、诺亚方舟的大洪水惩罚(«创世记»６)、建造巴别塔的狂妄人类(«创世

记»１１)等.② 当然,«创世纪»也记载了上帝对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的一系列“应

许”(１２:１—３,１８:１—１５,２８:１３—１５),更不用说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约

翰福音»２１:４３—４５),这些也都昭示着上帝对以色列救赎的历史. 可以说,上帝

的救赎与上帝对以色列的背叛的审判是不可分割的. 在先知神学中这个主题优

先于上帝的创世. 整个先知传统对上帝的救赎的末世论盼望都建立在坚信上帝

对以色列的应许与审判的历史神学(而非上帝的创世)之上.③ 所以说,申命派

的历史神学是理解«希伯来圣经»的关键.
冯拉德在耶拿大学任教时,他在纳粹德国去犹太化和教会斗争的恶劣环境

①

②

③

先秦儒家从周公创建的宗法制礼乐文明那里继承了祭祀性和仪式性的礼学观念与制度设想,又

在春秋乱世叙事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历史性和批判性的文明观念,这与犹太的历史神学有些相似之处,但

先秦儒家本质上有别于犹太的历史神学:春秋公羊学的华夏夷狄之分是以周天子或君为中心的文明观

念,而申命派历史神学则建立在与任何近东帝国迥然有别的犹太教独一神论之上;春秋史在微言的修辞

中寓褒贬彰善恶崇仁义贬势利,而申命派历史神学则以上帝的诫命审判以色列人民、君主和各种偶像崇

拜;春秋学褒贬政治的原则是文明的礼与非礼以及名分的正不正,而申命派和先知传统审判以色列的原

则是对上帝的诫命的顺从与背叛;等等. 参见顾颉刚 GuJiegang,«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Politics
andHistoryinLightoftheFiveVirtuesTheory],收录于«古史辨»(第５册)[CriticalStudiesofAncient
History(５)](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ClassicsPublishingHouse],１９８２),４０４—６１７;
杨向奎 YangXiangkui,«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TheSocietyoftheZhouDynastyandRitesandMusic
Civilization](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ThePeople􀆳sPublishingHouse],１９９７);饶宗颐 RaoZongyi,«中

国史学上之正统论»[LegitimisminChineseHistoriography](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Book
Company],２０１５); 蒋 庆 Jiang Qing, «公 羊 学 引 论: 儒 家 的 政 治 智 慧 与 历 史 信 仰 » [Introductionto
GongyangSchool](福州[Fuzhou]:福建教育出版社[FujianEducationPress],２０１４);曾亦 ZengYi、郭晓

东 GuoXiaodong,«春秋公羊学史»[HistoryofSpringandAutumnGongyangSchool](上海[Shanghai]: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

参见 GerhardvonRad, DasersteBuchMose:Genesi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１９７２),１Ｇ２６; GerhardvonRad, “TheTheologicalProblemoftheOldTestamentDoctrineofCreation,”

inTheProblemoftheHexateuchandOtherEssays,trans．Rev．E．W．TruemanDicken (New York:

McGrawＧHill,１９６６),１３１Ｇ１４３.
参见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I,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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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潜心研究«申命记»这部重申上帝之诫命的经书.① 他不仅重译了这部希伯来

律法书,而且毕生保持着对摩西第五经的浓厚兴趣,钻研精深. 冯拉德的老师阿

尔特在«以色列法的起源»(１９３４)中从法律的角度阐释«申命记»这部律法书,他

区分了两 种 类 型 的 以 色 列 法 律:一 种 是 上 帝 直 接 训 诫 的 诫 命 (apodiktische
Recht),如十诫;另一种是以客观第三人称表达的决疑法(kasuistischeRecht),
如约书.② 但冯拉德认为,«申命记»中那些具有法律条文形式的律法只是形式

上与近东的宗主国和所属国签订的契约或条约有相似之处,它们实质上仍然是

具有神学信仰性质的上帝诫命,而不是纯粹民事、刑事或宗教事务的法律. «申

命记»(３１:１０—１１)记述了摩西吩咐在以色列节日住棚节时将以第三人称决疑法

形式写就的法律条文以宣道(diePredigt)的形式进行宣讲,这就实现了法律条

文向宗教诫命 (dasGebot)的转化.③ 冯拉德认为,«申命记»的条文汇编 (第

１２—２６章)是对西奈山传统的古老“约书”(«出埃及记»２０:２２—２３:１９)的细致修

订,在宣道仪式上宣讲它用以训诫以色列人遵守上帝的诫命,活出上帝的诫命所

要求的生活方式(«申命记»４—１１). 因此,«申命记»的法律条文形式的宣讲必须

被理解为通过摩西之口被重申的上帝之诫命,也即对上帝在西奈山与以色列立

约时所立下的诫命的重申,它要求犹太人将上帝的律法世世代代宣讲下去,被世

世代代所聆听.④

“申命记”的希腊文deuteroＧnomos是“第二律法”的意思,据考证源自公元

前二三世纪希腊文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将申１７:１８中的“抄录”一词误译为

“第二”;但引申为“重申”在语义上并不算全然失当,因为所谓“申命”就是对«出

埃及记»中上帝在西奈山给以色列人的诫命(而非律法)的“重申”(«出埃及记»

①

②

③

④

参见BernardM．Levinson,“ReadingtheBibleinNaziGermany: GerhardvonRad􀆳sAttemptto
ReclaimtheOldTestamentfortheChurch,”Interpretation:AJournalofBibleandTheology (２００８):

２３８Ｇ２５４.
参 见 Albrecht Alt, “Die Ursprüngedesisraelitischen Rechts,” in Kleine Schriften zur

GeschichtedesVolkesIsrael,I(München: Chr．Kaiser,１９５３),２７８Ｇ３３２; MartinNoth, DieGesetzeim
Pentateuch:IhreVoraussetzungenundihrSinn [Halle (Saale): Niemeyer, １９４０]; GerhardvonRad,

Dasfünfte Buch Mose: Deuteronomium, １２; Hartmut Gese, “Das Gesetz,” in Zur Biblischen
Theologie: AlttestamentlicheVorträge (München: Chr．Kaiser, １９７７), ５５Ｇ８４; DalePatrick, Old
TestamentLaw (Atlanta:JohnKnox,１９８５). 一方面,«旧约»的“律法”被犹太人视为上帝的恩典,却被

基督教贬作“律法主义”,成为新教反抗天主教的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靶子,为现代反犹主义提供了神学

的支持;另一方面,历史批判法将其视为条文或契约的“法律”,这种解构又为反犹主义提供了实证主义的

支持.
关于诫命的意义,参见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２０３Ｇ２１６．
关于律法在 «希伯来圣经»中的核心地位和神学含义,参见 GerhardvonRad, Theologiedes

AltenTestaments,I,２３９Ｇ２４４;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I,４１３Ｇ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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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 冯拉德认为,摩西重申的诫命来自上帝在西奈山通过摩西与以色列立

约的“西奈山传统”,«申命记»的编纂将它与另一个相对独立的上帝通过摩西引

领和解救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传统”(当然还有先祖传统、旷野流浪等)合并在一

起. 显然,在申命派的历史神学中,“西奈山立约”绝非一个签订法律契约的事

件,它是以色列救赎史的决定性时刻:“西奈山立约”开启了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

的作为与对以色列的应许,也开启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回应和上帝对以色列的

审判,因此,犹太人必须不断重申上帝与以色列在西奈山的立约. «申命记»重申

西奈山立约以及上帝给以色列的诫命和应许,奠定了犹太教后来的先知传统

(«申命记»１８:１５—１８)和盼望救赎的弥赛亚主义的基础.
据摩西五经编纂史研究的共识,«申命记»的编纂最终在公元前６２１年约西

亚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由从北国以色列流亡到南国犹大的利未派祭司们(«申命

记»３３:８—１１)完成,其时距摩西重申诫命之事已有六七百年时间. 这次摩西五

经的编纂之举可以说是对摩西重申西奈山上帝给以色列的诫命的再一次重申.
在公元前７２２年北国以色列灭亡到公元前５８６年南国犹大灭亡这段时间,申命

派编纂摩西五经的活动极为活跃. 他们试图通过编纂摩西五经表明犹太人在国

破家亡的生存危机中仍然坚定地信仰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救赎. 对摩西五经的

传承史神学的信念回答了犹太人如何应对与宗主国统治权力和主流文化(尤其

是多神论的宗教信仰)的冲突并在被掳、被统治、被逐和流散中生存下去的问题.
正是靠着世世代代传承摩西五经的信念以及对上帝的应许和救赎的信仰和盼

望,犹太人这个弱小的族群失去了大卫王国、失去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失去了应

许之地的土地、失去了大量的人民,在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帝

国相继征服和严酷统治下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一直保持了犹太教自身的强大凝

聚力以及对其他部族的宗教文化的吸引力. 正是申命派编纂摩西五经的传承史

信念将犹太教塑造成了“经的宗教”,这种“经”所传承的犹太教信念成为犹太人

在４０００年历史中得以生存下来的根本.①

«申命记»是«旧约»中少有的风格鲜明、内容完整、形式平衡、思想统一的篇

章,它在整体上的内在统一性就建立在摩西十诫的简明的神学原理之上. 申命

派编纂摩西五经的传承史神学的基本观念可以归为一条诫命———“除我之外你

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２０:３),即以色列人的上帝雅威(YHWH)是唯一的

① 参见PaulJohnson保 罗 􀅰 约 翰 逊, «犹 太 人 四 千 年 » [A HistoryoftheJews], 管 燕 红 Guan
Yanhong、邹云ZouYun译(北京[Beijing]: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WorldPublishingCorporation],２０２１);

PaulJohnson,A HistoryoftheJews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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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１２:２６—２７,１３:８—９,１３:１４—１５;«申命记»６:２０—２１).① 这一犹太

教独一神论可以说是犹太政治神学的核心,它意味着以色列是上帝出于爱唯一

拣选并与之立约的子民(拣选论和立约论),上帝给以色列一部律法和诫命(摩西

五经),上帝应许给以色列迦南的土地(应许之地),以及上帝的应许必要在以色

列的历史中实现(上帝的作为与救赎). 当代«旧约»神学大师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说:“肯定以色列的上帝雅威是以色列关键的政治角色,这种神学

想象并不是对一份别有他用的历史报告的后来的补充,相反,在«旧约»及其政治

神学的想象中,雅威一直位于政治进程的前面和中心,他是所有其他政治问题围

绕着他的决定性因素和力量.”②正是基于独一神论的强烈神学信念,申命派将

摩西的宣讲、上帝的拣选与立约、上帝的诫命与律法、应许之地、以色列的统一、
圣殿的中央化、祭祀仪礼的圣洁、上帝的公义等众多主题整合于摩西第五经«申

命记»之中,使得记载着“摩西十诫”的«申命记»成为«希伯来圣经»的“心经”.③

申命派以其传承史神学信念确立了摩西重申上帝的诫命的摩西传统,他们

还凭借着强烈的历史神学信念编纂了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

王纪»在内的“申命派历史”(DeuteronomistischesGeschichtswerk).④ 所谓的

“申命派历史”,为申命派的历史神学补足了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的应许、审判、

①

②

③

④

关于摩西第一诫,参见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２１６Ｇ２２５.

WalterBrueggemann, “Scripture: OldTestament,”inTheBlackwellCompaniontoPolitical
Theology,eds．WilliamT．CavanaughandPeterManleyScott(Oxford:JohnWiley&SonsLtd,２０１９),１７．

参见 LotharPerlitt, “HebraismusＧDeuteronomismusＧJudaismus,”inDeuteronomiumＧStudien,

FAT８(Tübingen: MohrSiebeck,１９９４),２４７Ｇ２６０. 在«路加福音»(１０:２７)中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
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人如同自己”,这是引用了“以色列啊,你要听! 雅威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雅威你的神”(«申命记»６:４—５)、“你要敬畏雅威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

誓”(«申命记»６:１３)以及“以色列啊,现在雅威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雅威你的神,遵行他

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事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申命记»１０:

１２—１３). 耶稣对«申命记»的基本诫命(爱与敬畏独一的神雅威)的引用表明他深刻地领会了申命派神学

乃至整个犹太政治神学的核心,即独一神论. 由此可见,«申命记»在«旧约»中不容置疑的核心地位,它与

«以赛亚书»是«新约»最多引用的经书.
根据诺特(MartinNoth)的研究,申命派在约西亚宗教改革运动中编纂了«申命记»,还在被囚巴

比伦期间(公元前５８６—５３８年)编纂了«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王记(上、下)»«列王纪(上、下)»等六部

“前先知书”,被统称为 “申命派历史”. 参见 MartinNoth,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licheStudien: Die
sammelndenundbearbeitenden Geschichtswerkeim Alten Testame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１９６７); Martin Noth, GeschichteIsrael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１９５０); ClausWestermann, DieGeschichtsbücherdesAltenTestaments:Gabeseindeuteronomistisches
Geschichtswerk ? (Gütersloh: Chr．Kaiser, １９９４); ThomasRömer, TheSoＧCalled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ASociological, HistoricalandLiteraryIntroduction (London/New York: T & T Clark,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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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具体作为,可以说,“申命派历史”与申命派的“历史神学”相辅相成,构成

了整个犹太政治神学之根本. 申命派历史的叙事深深体现了申命派的救赎史的

神学信念,即以色列的命运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与审判、恩典与愤怒、惩罚

与救赎的历史,以色列在历史中的存亡兴衰皆系于他们是否遵从上帝的诫命,因
此他们是原初意义上的救赎史神学的首创者.① 在«士师记»(２:１—２３)中以色

列人民背叛了上帝,上帝在愤怒中将以色列交给仇敌,百姓呼告上帝,上帝兴起

士师(如参孙)来拯救人民;士师死去后百姓又转向偶像崇拜,接着又希望有国

王,于是列王兴起;等等. 在这种申命派历史的叙事模式中所体现的政治神学观

念是,以色列和犹大在公元前７２２至公元前５８６年间之所以相继失去应许之地、
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上帝的诫命(甚至可以追溯到亚

当夏娃背弃上帝的诫命),去崇拜多神论的偶像.② 申命派历史编纂早就在«申

命记»(３１:１８—２１)中借着摩西之口预言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弃:“那时,因他们

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

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作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 我未领他们到我

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上帝出于他的爱而独一拣

选了以色列,与以色列立约,但是以色列人将会一再背叛上帝与以色列的立约,
也就是背叛上帝的爱. 这就必要遭受来自上帝的惩罚,上帝会在愤怒中将以色

列交到它的仇敌手中. 作为犹太人因背弃上帝诫命而承受被上帝惩罚的命运,
是犹太教救赎史信仰中非常独特的部分.③

在申命派的救赎史叙事中,以色列人民不断地背弃上帝的拣选、立约和诫

命,并因此遭到上帝的愤怒和惩罚. 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作为不仅体现在上

帝对以色列的爱的拣选、与以色列的立约、对以色列的应许,也体现在上帝对以

①

②

③

参见 GerhardvonRad, 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 I, １３５Ｇ１４２,３４６Ｇ３５９; Gerhardvon
Rad, “DiedeuteronomistischeGeschichtstheologieindenKönigsbüchern,”inGesammelteStudienzum
AltenTestament (München:Chr．Kaiser,１９５８),１８９Ｇ２０４. 按照先知传统(即«申命记»７:１２—２４,２８:１—

１４)的救赎史叙事模式,“申命派历史”围绕以色列是否遵守上帝与以色列的立约和给以色列的诫命的主

题,记述了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和大卫以来以色列国兴衰成败的历史. 大卫王朝和所罗门王朝(«撒母

耳王记下»８:１—１０:１９)作为坚守上帝的立约的榜样,分别形成了大卫和所罗门两大传统,他们也分别成

为诗篇和智慧文学的代言人. 在智慧书中,以色列的传承史从过去的历史转向了未来对大卫的子孙的盼

望;而活跃于公元前三四世纪的祭司派编纂了历代志、以斯拉和尼希米等,祭司派神学重心在圣殿崇拜与

祭祀礼仪之上,从期待以色列国的政治独立转向保持象征独立性的以色列宗教的圣洁.
参见 ErnestNicholson, DeuteronomyandtheJudaeanDiaspora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４).
参见 BerndJanowski, EinGott, derstraftundtötet? : ZwölfFragenzum Gottesbilddes

AltenTestament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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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的愤怒与审判. 正是从这种观念中孕育出犹太教的先知传统:上帝的先知

严厉批判以色列人民、君王和宗教背叛了上帝的诫命,要求以色列全地的人民幡

然悔改,在承受上帝的惩罚中回到对独一的上帝的信仰与盼望之上. 在这里有

一个经典形成过程所特有的原始底本和最终形态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申命记»
和申命派历史的叙事孕育了先知传统,深受先知传统影响的申命派编纂了«申命

记»和申命派历史. 正是申命派编纂«申命记»与“申命派历史”的历史神学信念,
将摩西传统和先知传统这两大传统紧密交织在一脉相承的传承史之中,它们构

成了冯拉德的«旧约神学»的核心.

四、摩西传统、先知传统与犹太政治神学之根

据冯拉德与诺特的研究,申命派编纂摩西五经与“申命派历史”的编纂运动

发生在先知耶利米时代,也就是公元前５８７年巴比伦摧毁耶路撒冷之前的半个

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利未祭司在南国犹大流亡的日子(«申命记»３１:１８—２１).①

在约西亚宗教改革时期,那些被剥夺了祭司职能的利未祭司(«申命记»３３:８—

１１)深感亚述统治下政治复国主义之路已无路可走,因而不再谋求将复兴大卫王

国作为解决当时的“以色列问题”的基本方案,而是转向将犹太人彻底确立为一

个“宗教的民族”的路线,全心全力塑造族人领袖摩西忠于上帝的诫命与律法的

信仰传统. 在公元前６２１年约西亚的宗教改革运动(«列王纪下»２２—２３)中,这

些申命派已完成了编纂摩西五经的事业,“摩西传统”最终成型.② 根据“传承

史”的观念,摩西五经的“传统”完成于摩西第五经«申命记»的编纂,它标志着摩

西五经“经”的地位的最终确立,也意味着申命派的“历史神学”的成熟.
公元前５８６年犹太人被掳巴比伦,７０年后流亡的犹太人陆续回归故土. 公

元前４５８年第二批被掳的犹太人归回故土时,先知以斯拉重申摩西五经(«尼希

米记»８:１—１８),显然,此时摩西五经已成为凝聚犹太人的“圣经”,超越了西奈

山、应许之地和耶路撒冷圣殿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犹太教从此成为“摩

①

②

参见GerhardvonRad,DasfünfteBuchMose:Deuteronomium,７Ｇ２１;JosephBlenkinsopp,The
Pentateuch:AnIntroductiontotheFirstFiveBooksoftheBible (NewYork: Doubleday,１９９２).

参见 Gerhardvon Rad, Moses, trans．Stephen Neil (Eugene, OR:CascadeBooks, ２０１１);

MartinBuber, Moses: TheRevelationandtheCovenant (New York: Harper, １９５８); Norman K．
Gottwald, “Traditionsabout Moses: Exodus, Covenant, andLawgiving,” inThe Hebrew Bible: A
SocioＧLiterary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１９８５), １７９Ｇ２２７; George W．Coats, The Moses
Tradition (Sheffield, UK:JSOTPress,１９９３); WalterBrueggemann, “TheAlternativeCommunityof
Moses,”inThePropheticImagin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２００１),１Ｇ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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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五经的宗教”,“摩西传统”被确立为以色列的正统. 在近东列国强权政治的残

酷环境中,以色列主要将作为一个传承摩西传统的宗教共同体(即犹太教)而存

在. 摩西传统的神学信念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提供了个体和共同体的生存信

念,即无论在何等苦难不义的处境中,犹太人都要信靠上帝的应许与公义,上帝

对以色列的应许是信实的,以色列的盼望必不至于落空. 可见,“摩西传统”的历

史神学信念就是以色列人在族群生存危机中维系其共同生存、共同的生活方式

和文明的信念,因而也就是犹太的政治神学的信念.
摩西传统正典化的运动深受公元前七八世纪阿摩司、何西阿、耶利米等先知

盛世的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尤其是以斯拉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申命派重申

摩西传统的传承史事件,是与先知传统(尤其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密不可分

的.① 先知传统在继承摩西传统的同时又以一种激进的神赐的“卡里斯玛”方式

将过去的历史转换成将来的新事物,正如冯拉德在«旧约神学»中所说:“先知预

言是对古老的传统的整个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一方面与古老的过去的

连接,把古老融入全新的传承;在另一方面却是与此相关的对那些十分老旧的东

西以及在先知看来已经彻底没用的东西的不声不响的忽略,这从根本上只能被

视为一种卡里斯玛的进程,更准确地说,一种卡里斯玛与折衷主义相叠加的进程

(eincharismatischＧeklektischerVorgang).”②先知神学与申命派历史神学之间

传承中的新意就在于,对上帝的应许从对过去的传统的继承与召唤转向了对上

①

②

关于这三位先知,参见 GerhardvonRad, 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I, １３７Ｇ１５３, １９９Ｇ
２２８. 另参见 WalterDietrich, ProphetieundGeschichte: EineredaktionsgeschichtlicheUntersuchu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１９７２); JeremiaunddiedeuteronomistischeBewegung, Hg．
WalterGroß(Weinheim:BeltzAthenäum,１９９５);JosephBlenkinsopp,AHistoryofProphecyinIsrael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Knox, １９９６); JohnBarton, OraclesofGod: PerceptionsofAncient
ProphecyinIsraelaftertheExile (London: Darton, Longman& Todd,２００７).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I,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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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应许在未来实现的救赎盼望,这是弥赛亚主义的先声.①

申命派在创建“摩西传统”时赋予了摩西“所有先知中的先知”的角色. 摩西

作为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中保在«旧约»中的地位如同耶稣基督在«新约»中的地

位,他是整个“摩西传统”的承载者和最高象征,而不单纯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

“历史的摩西”. «申命记»中那些讲话极大可能不是摩西所说,却必定属于继承

了西奈立约信念的“摩西传统”.② 因为摩西所宣讲的并不是新立之法,而是对

上帝救犹太人逃出埃及的回忆并重申上帝在西奈山上与以色列的立约(«申命

记»１:６,５:２２). 摩西重申上帝在西奈山对以色列的应许、立约和诫命,是犹太

人进入上帝应许的迦南之地开始新的历史的大宪章,也是以色列世世代代应传

承下去的大传统. 因此,«申命记»的摩西重申的上帝诫命的讲话本身就是犹太

教的“历史神学”. «申命记»通过摩西之口重申了上帝的诫命,摩西就是上帝的

诫命的重申者,是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中保,而不是梭伦和莱库古斯这种意义上

的立法者. 作为“上帝的人”,摩西高于以色列所有的立法者、君王、祭司、先知、
诗人和智者. 在摩西五经中,摩西引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迈向迦南的应许之

地,在西奈山代表以色列与上帝立约,又在进入迦南之前重申上帝的诫命训诫以

色列人,他是以色列民族和犹太教无可置疑的创建者、领袖和导师,他集拯救者、
立法者、先知、祭司、诗人、智者等各种职司于一身.③ 摩西作为以色列的最高精

神权威,与摩西五经作为以色列的最高律法与诫命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犹太政

①

②

③

关于先知的末世论,参见 GerhardvonRad, 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I,１０８Ｇ１３３. 在

«申命记»中上帝应许了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申命记»１８:１５),但最终他并没有出现(«申命记»３４:

１０);而对这个上帝应许的先知的热切盼望,就成了众先知宣道中的弥赛亚的起源. 实际上,耶稣出现后

很快就被认为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那位先知(«约翰福音»１:２１,６:１４,７:４０)终于到来了. 而深受«申命

记»影响的«耶利米书»(３１:３１—３４)中的一段话开启了犹太人对“新约”(«路加福音»２２:２０,«哥林多前书»

１１:２５,«希伯来书»８:８—１３)的盼望:“雅威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

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

雅威说的. 雅威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

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

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雅威说的.”这可能是基督教最喜欢的«旧约»段落了,但在这段话里,上帝想要与其立约的对象是“以

色列家和犹大家”,也就是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的统一,而不是普世的人类.
申命派在«申命记»中精心编纂了摩西讲话,让摩西对以色列人宣讲出全面扩充修订了“西奈立

约”的诫命纲目,使其成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后新一代人建国的“共同约法”. 摩西五经不仅

要被放在上帝的约柜旁边(«申命记»３１:２４—２６),而且它的权威也远远高于以色列国王的权威(«申命记»

１７:１８—２０):“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

读,好学习敬畏雅威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

偏右,离了这诫命. 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参见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３０２Ｇ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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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神学的“摩西传统”. 摩西是摩西五经的守护人,摩西的权威保障了摩西五经

的权威.
摩西第五经«申命记»记述了摩西到了摩押准备进入应许之地迦南时对以色

列人民所作的三次训诫,由于上帝对摩西说他不能与人民一同进入那应许之地,
因此,这三次训诫就是摩西给以色列人民的遗言. 冯拉德认为,«申命记»的三篇

摩西训诫(Paränese)中第二篇是核心部分,在形式上它是一个“立约”:第一部分

(«申命记»５:６—２１)重申摩西十诫(«出埃及记»２０:１—１７),第二部分(«申命记»

６—１１),反复重申第一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两者构成立约的序

言部分;第三部分(«申命记»１２—２５)是立约的具体条款,这些“申命记法典”可以

视为十诫的扩充注释;第四部分(«申命记»２６:１６—１９)是立约的盟誓部分,而其

中的一段(«申命记»２６:５—１１)高度浓缩了出埃及、应许之地、上帝对先祖的应

许、旷野流浪、西奈山立约等五大救赎史主题,被冯拉德称为“救赎史信经”;第五

部分(«申命记»２７—２８)则是加强立约效力的祝福与诅咒.
«申命记»的神学核心无疑是第二篇摩西讲话中的摩西十诫(«申命记»５—

１１),摩西十诫也是整个«希伯来圣经»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文字. 其实,它是一个

简明的犹太政治神学纲要.① 摩西十诫第一块石板上的前四条都是关于敬拜雅

威独一神的诫命,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犹太独一神论,是犹

太教区别于所有其他近东多神论宗教的标志性特征. 是否敬拜独一的神雅威反

偶像崇拜是以色列福祸兴衰的救赎史要件,因而对偶像崇拜的警告和惩罚也十

分严厉. 第二诫(“反偶像”或反形象)与第三诫(“上帝之名”)是两条具有本体论

特征的禁令:上帝只启示给以色列他的名字雅威,是为了禁止妄称和亵渎的上帝

圣洁的名字;而除了上帝之名之外,上帝没有任何可见的形象,任何可见的形象

都是神人同形的人造偶像.② 第二、三条诫命对独一神论的辩证如下:一方面,
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他不是任何人所能想象的形象,所有有形的形象都不过

是人造的偶像;另一方面,上帝的自我启示又是自我隐藏的(«以赛亚书»４５:１５),
他只以其圣洁的名字雅威居住在以色列人民与在耶路撒冷圣殿之中. 独一神

①

②

关于摩西十诫的研究,参见 FrankCrüsemann, DieTora: TheologieundSozialgeschichtedes
alttestamentlichenGesetzes,３．Aufl．(Gütersloh: GütersloherVerlagshaus, ２００５); CarlE．Braaten,I
AmtheLordYourGod: ChristianReflectionsontheTenCommandments (GrandRapids: Eerdmans,

２００５);StanleyHauerwasandWilliam H．Willimon,TheTruthaboutGod:TheTenCommandmentsin
ChristianLife (Nashville: Abingdon,１９９９).

关于第二诫和第三 诫,参 见 GerhardvonRad, 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 １９３Ｇ２００,

２２５Ｇ２３２; Christoph Dohmen, DasBilderverbot: SeineEntstehungundseineEntwicklungim Alten
Testament (Frankfurtam Main: Athenäum,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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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偶像论和上帝之名这三条诫命,既是本体论神学上的论证,也是犹太政治

神学的宣示.
«申命记»中独一神论的犹太政治神学可以简要地概括为:独一的上帝(雅

威),独一被拣选的人民(以色列),独一的先知(摩西),独一的启示(西奈立约),
独一的律法(«托拉»),独一的应许之地(迦南),独一的圣殿(耶路撒冷). 独一神

论的代表文字是«申命记»６:４—５这段被冯拉德称为“以色列人的信经”的话:
“以色列人阿,你要听,雅威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雅威

你的神”. 它以这句话起头的“请听”(Shema)来命名. «申命记»一再重申认信

“你是雅威”(«申命记»２６)的信仰,比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
上地下惟有雅威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申命记»４:３９)“这是雅威你们

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雅威你们的神. 你们要顺从雅威

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申命记»１３:

３—４)这些是对«出埃及记»中“我是雅威,你们的主”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

的神”(«出埃及记»２０:２—３)的回应. 而«路加福音»中的“你当全心、全灵、全力、
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并爱邻人如己”(«路加福音»１０:２７),则是对这个Shema信

经的回应. 这种一脉相承的传承史表明,摩西第一诫的独一神论不仅是旧约神

学的顶峰,而且也是维系犹太教与基督教、«旧约»与«新约»、以色列与基督教会

之间的核心信念.
独一神论的政治神学要求以色列谨守上帝的诫命“尽心、尽性、尽力,爱雅威

你的神”,另一方面要以对待仇敌的严厉性抵制外邦的崇拜信仰:“当主你的上帝

将此地此前的居民交给你,打败他们时,你应该彻底消灭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
也不可恩待他们. 因为他们必要使你们的子女远离我,而去侍奉别的神.”(«申

命记»７:２—４)摩西五经的独一神论意味着在与周边国家的多神教长期斗争之后

最终被以色列信仰共同体作为自我身份认同确立下来,由此,犹太教也达到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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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神学的自觉的顶峰.①

申命派的政治神学自觉意识尤其体现在«申命记»中那些诫命、警告、诅咒

(«申命记»４:２７—２９,１８:１５—１８,３１:１８—２１),充满了对半个世纪后耶路撒冷

沦陷、圣殿被毁以及巴比伦之囚等以色列灾难的“政治神学的想象力”.② 申命

派的“政治神学的想象力”之所以超越了特定的历史事件,不在于他们事后追问

是什么让以色列在失去了国家、土地、圣城圣殿、君王以及自由之后还能存活于

世,是什么让以色列在流散、逃亡、被掳和被异族统治之中能够生存下去,是什么

能够拯救以色列人于灾难之中并再次兴起以色列,而在于他们事先就给出了坚

定的回答,即信仰并重申上帝的拣选、立约、应许和救赎. “因为你是属于主你的

上帝的圣洁子民,主你的上帝在地上所有的民族中,拣选了你作为他自己的子民.

①

②

犹太一神教如何诞生于与周围民族多神教信仰的冲突之中,是最近３０年西方学界的一个热门

话题,比如阿斯曼的«埃及的摩西»(１９９８)和罗默(ThomasRömer)的«上帝的发明»(２０１４)等. 参见Jan
Assmann, MosesderÄgypter:EntzifferungeinerGedächtnisspur (München:CarlHanser,１９９８);Jan
Assmann, MosestheEgyptian: TheMemoryofEgyptin Western Monothe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７); “MonotheismusalsPolitischeTheologie,” inPolitischeTheologie:

FormenundFunktionenim ２０．Jahrhundert, Hg．JürgenBrokoffandJürgenFohrmann (PaderbornＧ
MünchenＧWienＧZürich:Schöning,２００３), １３Ｇ２７; ThomasRömer, L􀆳inventiondeDieu (Paris: Seuil,

２０１４); BernhardLang, “DieJahweＧalleinＧBewegung: NeueErwägungenüberdieAnfängedesbiblischen
Monotheismus,”inPolytheismusund MonotheismusimantikenIsrael, Hg．ManfredOeming, Konrad
Schmid (Zürich:TheologischerVerlagZürich, ２００３), ９７Ｇ１１０; Gottdereinzige:zurEntstehungdes
Monotheismusin Israel, Hg．Ernst Haag (Freiburg: Herder, １９８５); Monotheismus: Jahrbuch
PolitischeTheologie,Band４, Hg．JürgenManemann(Münster: LITVerlag,２００２). 在现代宗教理论

和犹太哲学 中, 犹 太 教 的 独 一 神 论 曾 被 视 为 道 德 宗 教 或 启 示 宗 教 的 顶 峰. 参 见 HermannCohen,

ReligionderVernunftausdenQuellendesJudentums, Hg．BrunoStrauss(Wiesbaden: Marix,２００８);

Rosenzweig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TheStarofRedemption],孙增霖SunZenglin、傅有德 FuYoude译

(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２１);LeoBaeck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
[TheEssenceofJudaism], 傅 永 军 Fu Yongjun、 于 健 YuJian 译 (北 京 [Beijing]: 商 务 印 书 馆 [The
CommercialPress],２０２１). 但在当今宗教信仰多元化和世俗化的时代,独一神论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不宽

容宗教的典型. 因此,对犹太独一神论的多神论起源的研究暗含着对一神论的批判,甚至按照施米特式

政治神学的类比,它也包含了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参见ErikPeterson, “DerMonotheismusalspolitisches
Problem: EinBeitragzurGeischichtederpolitischenTheologieimImperium Romanum (１９３５),” in
TheologischeTraktate, Hg．BarbaraNichtweiß(Würzburg: Echter,１９９４),２３Ｇ８１. 现代宗教理论对独

一神论的污名化的一个例子是,将约瑟夫斯(TitusJosephusFlavius)«驳阿庇安»(第二卷第１６４—１６７节)
的“神权政体”(Theokratia)概念泛化为宗教社会学术语,成为政教合一或推行宗教意识形态政权的代称,
完全忽视犹 太 独 一 神 论 的 反 君 权 论、 对 上 帝 之 国 的 盼 望 以 及 反 犹 太 政 治 民 族 主 义 的 丰 富 内 涵.

ReligionstheorieundPolitischeTheologie,Vol．３: Theokratie, Hg．JacobTaubes(München: Wilhelm
Fink,１９８７).

参见 WalterBrueggemann布鲁格曼,«先知式的想象»[ThePropheticImagination],谢乐知 Xie
Lezhi译(台北[Taibei]: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TaiwanChristianLiteraturePress],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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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你们比别的民族的人数多,其实你们在所有民族中

是人数最少的一个,主喜爱你们是由于主对你们的爱.”(«申命记»７:６—８)坚守对

独一上帝的拣选、立约和应许的信仰和盼望,才是犹太人自我认同、自我团结与

自我救赎之道. 这就是犹太人的政治神学的想象力之源泉. 冯拉德说:“信仰雅

威的历史的特征就是,它总有各种全新的转折性事件,总有全新的上帝的约定突

然降临,总有在传承史观看来将进入新时段的新开端. 但是,当以色列对此做好

了准备之后,它就很难被新东西的暗示所吓到,并总能走出他们刚好已适应了的

观念.”①

申命派的政治神学自觉意识渗透在所有的“申命记法典”之中. «申命记»中

这些法典都可以视为摩西十诫的拓展,它们旨在将上帝的诫命日常化与生活化

(类似于塔木德和密西拿对«托拉»的解释模式),从而强化对上帝独一神的敬拜

以及以色列人被拣选的独特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对各种偶像崇拜的抵制,尤其

是在被逐被囚状态下对帝国统治、对以色列君王统治或者对周遭国家流行宗教

的归顺. 申命派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不断重申摩西传统的独一神论的上帝诫命,
才能促成分裂的南国犹大与北国以色列统一成“全以色列”(«申命记»３０:１—

１０). 为此,申命派设立律法摧毁各地祭坛(«申命记»１２:１—３２),将敬拜集中到

中央圣殿(«申命记»１２:２—１４),以敬拜的制度化、公共场所集中化和巨型纪念碑

化强化对上帝独一神的敬拜,杜绝以色列各地多神崇拜的乱象(«申命记»１３:１—

１４:２,１６:２１—１７:７,１８:９—１４).②

申命派也以独一神论的政治神学观念改造了祭司派的仪礼文献(«申命记»

１２:１—１６:１７). «申命记»中的祭祀礼仪和洁净法典,与其说是突出圣洁作为宗

教禁忌(不洁不净是对上帝的背弃),不如说是用它来区分犹太人的独一神信仰

与其他不洁净的多神论宗教,保持本族的独一神论在信仰上的纯洁、避免被其他

国家(比如亚述)的强势文化和多神偶像崇拜所污染秽乱. «申命记»(１４:３—２１)
关于洁净食物和饮食的禁令其神学意义则是以人的洁净配“上帝的圣洁”,让上

①

②

GerhardvonRad,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I,３４０．
公元前５８７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这种忠诚于圣殿的信念(源于约柜)演变成了对“新耶路撒冷”

的盼望(«以赛亚书»６５:１７—２５),为后来南国的以赛亚先知的锡安神学奠定了基础. 但约西亚宗教改革

时期的先知耶利米早就警告过这种锡安神学和大卫传统(«耶利米书»７:１—１５),因为圣殿的存毁系于以

色列人是否顺从上帝的立约和诫命,是否行上帝的公义和社会正义,圣殿自身并不具有护佑以色列的权

能. 圣殿作为上帝之名的居所是在天上而不在迦南之地. “申命派历史”中以所罗门之口讲出的一段话

呼应了耶利米的“圣殿训道”:“神果真住在地上吗? 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

建的这殿呢?”(«列王纪上»８:２７)在申命派看来,摩西五经的地位远远高于圣殿,圣殿被毁并不能摧毁犹

太的“经的宗教”和“上帝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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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诫命充实在生命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在世俗与神圣、生活习俗与宗教

诫命之间没有隔阂. 那些追忆传统的纪念性节庆的禁令(«申命记»１６:１—１７),
比如在耶路撒冷举行庆典纪念出埃及(«申命记»１６:１—３),显然是对摩西传统的

仪式性确认.① 独一神论的上帝诫命看起来是抽象的,实际上,通过申命派的立

法它渗透到犹太人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确保没有一个领域会留给多神论的偶

像崇拜.
在申命派确立摩西传统的犹太政治神学中但先知传统对申命派的影响十分

明显. 出埃及记的“流亡与回归”的主题成为申命派历史编纂的基本模式,对埃

及那段被奴役的历史和上帝派摩西引领犹太人出埃及的集体记忆是摩西传统的

核心(«申命记»１６:１８—２０,１７:８—１３,１９:１４—２１,２５:１—１９).② 先知传统强调

上帝的公义体现于救济穷人的社会正义之中的观念正是从摩西传统中孕育出来

的,比如«申命记»保存了古老的“十分之一奉献”(«申命记»１４:２２—２９),豁免债

务释放奴隶(«申命记»１５:１—１８),保护孤儿、寡妇和寄居者等三类人(«申命记»

２４:１７—２１)等律法.③ 没有哪个古老文明的经典能像«希伯来圣经»那样,将上

帝的公义、社会正义、弱势群体的保护、被压迫者的释放以及受苦难者的救赎等

观念表述得那么紧迫、庄重、清晰明确,这些观念是现代人最为敬重的犹太文明

遗产之一. 与关注社会底层的社会正义密切相关的是,申命派也坚持上帝的公

义体现在对社会统治阶层的约束,包括对君王(«申命记»１７:１４—２０)、利未祭司

(«申命记»１８:１—８)和先知(１８:９—２２)等职分的限制. 申命派这种来自北国以

色列独有的反王权的立场为之前的西奈传统所未有.④ 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

出申命派已然决定将摩西传统而非大卫传统(«撒母耳记上»１２:１４—１５,１２:２４—

２５)作为犹太人在列国强权下生存、独立、统一和保存信仰生活方式等问题的解

①

②

③

④

关于这些仪式 与 节 庆 的 意 义,参 见JacobNeusner, TheEnchantmentsofJudaism: Ritesof
TransformationfromBirththroughDeath (NewYork: BasicBooks,１９８７);«密释纳􀅰第二部:节期».

参 见 Brevard S．Childs, The Book of Exodus: A Critical Theological Commentar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１９７４).

参见JeffriesM．Hamilton, SocialJusticeandDeuteronomy: TheCaseofDeuteronomy１５
(Atlanta, Ga．: ScholarsPress, １９９２); RobertR．Wilson, ProphecyandSocietyinAncientIsrael
(Philadelphia: Fortress,１９８０).

对王权 的 批 判 和 对 社 会 正 义 的 主 张,参 见 MartinBuber, KingshipofGod, trans．Richard
Scheimann(New York: Harper, １９６７); MartinBuber, ThePropheticFaith, trans．Carlyle WittonＧ
Davies(Princeton, 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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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① 申命派编纂摩西五经、创立“摩西传统”、叙述“申命派历史”,最深刻地

体现了犹太政治神学的内涵,也为犹太先知神学和弥赛亚主义观念奠定了基础.
在冯拉德的旧约神学研究范式的引导之下我们对«希伯来圣经»的摩西第五

经«申命记»中的犹太政治神学进行了初步的探究,在冯拉德的研究之上作了进

一步的阐释. 冯拉德的一大贡献在我看来是充分显明了体现在«申命记»中的申

命派的“上帝的应许与实现”的传承史神学与“申命派历史”的“上帝的审判与救

赎”的叙事模式. 重申申命派的传承史神学观念,足以抵挡住现代历史批判和形

式批判对摩西五经的经典形成的怀疑与解构. 冯拉德阐明了申命派所重申的摩

西传统、摩西律法和摩西诫命是犹太教的先知精神和弥赛亚观念的起源,整个

«希伯来圣经»中的摩西传统、先知传统和弥赛亚主义(以及基督教的新信仰体

系)都贯穿着一个深刻的传承史神学信念. 这些深刻的犹太政治神学思想及其

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犹太教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既通过基督教在世

界历史中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也通过犹太人自己的历史和命运显示了它特

有的精神魅力.

① 参见JonD．Levenson,SinaiandZion:AnEntryintotheJewishBible (NewYork: Harperand
Row,１９８５). 列文森在«西奈与锡安»中指出,犹太政治神学传统中北国以色列的摩西传统或西奈传统与

南国犹大的大卫传统或锡安传统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它是２０世纪以来谨守摩西传统的犹太

教(Judaism)与犹太复国主义或犹太民族主义(Zionism,锡安主义)之间巨大张力的起源. 上帝应许给犹

太人的救赎既有以色列民族,也有以色列王国. 当以色列人失去家园、土地和聚居时,统一的王国一度是

犹太人的盼望;但当犹太人处于王朝的统治下,他们又只能诉诸摩西的权威反抗君王的统治;最后,在以

色列王国被毁灭后,对锡安的末世论盼望已不再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持守摩西传统或西奈传统才是犹

太人立命的根本. 不过,耶稣本人的弥赛亚的自我意识却是来自大卫传统的末世论化,而非来自出埃及

的宣讲诫命的摩西传统,«新约»中提及大卫之名的次数要远多于摩西之名.


